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7年度簡上字第60號

上  訴  人  黃楊春梅

訴訟代理人  路春鴻律師

複代理人    葉文海  

被上訴人    楊彭桂妹

訴訟代理人  楊棟棠  

            古雲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界址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07年1月25日

本院新竹簡易庭105年度竹簡字第45號第一審簡易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確認上訴人所有新竹縣○○鄉○○○段000地號（即重測前上山

段47-279地號）土地與被上訴人所有新竹縣○○鄉○○○段000

地號（即重測前上山段47-174地號）土地界址為如附圖所示之L-

M-N-O綠色連接實線。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二分之一，餘由被上訴人負

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第二審判決書內應記載之事實，得引用第一審判決。當事

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者，應併記載之。判決書內應記載

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

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如有不同者，應另行記

載。關於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應併記載

之，民事訴訟法第454條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於簡易訴訟程

序之上訴，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亦準用之。

二、兩造之陳述除與原判決記載相同者，茲引用之外，補陳略

以：

(一)上訴人上訴理由略以：

１、坐落新竹縣○○鄉○○段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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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之區域於85年間進行土地重劃，最初新竹縣政府發函兩

造表示註銷47-278、47-279、47-174三筆地號土地「特定農

業區甲種建築用地」之編定，倘上開三筆土地未納入鳳林段

重劃區域（即都市計劃內土地），何以當時新竹縣政府會註

銷特定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之編定。又上開三筆地號土地若

曾納入都市計畫內土地，則重劃所劃定之「上山壹段」、

「鳳林段」之段界（即本件爭議之初所指之都市計畫線），

即為上山段47-109與47-278、47-279之界址線。亦即，此一

界址線上方之47-109地號土地為都市計畫外土地，界址線下

方之47-278、47-279、47-174地號土地，為都市計畫內土

地。然新竹縣竹東地政事務所於92年間來函上訴人表示47-2

78、47-279、47-174地號土地為都市計畫外土地，並恢復特

定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之編定，此際前揭所稱之都市計畫線

應往下方移置47-174與47-158地號之界址線，亦即47-278、

47-279、47-174地號三筆土地為都市計畫外土地，47-158地

號土地為都市計畫內土地。而往下移置之都市計畫線，亦代

表此線上方區域應屬重劃前上山段，下方區域則為重劃後鳳

林段。是系爭土地區域進行重劃時所劃定鳳林段之範圍，

倘若曾包括47-278、47-279、47-174三筆地號土地，其後又

將前揭三筆地號土地更正為非都市計畫內土地，是否即指鳳

林段之段界，顯有過變動之情形？又變動之段界，若未於地

籍圖上同時修正，地籍圖將會出現鳳林段之段界，由47-158

與47-174地號土地之界址線，往上位移至47-109與47-278、

47-279地號土地之界址上，亦即段界將會出現往上偏移，並

導致重劃後上山壹段、鳳林段之段界發生重疊之現象。

２、而原審為釐清上述段界疑義，即函囑測繪中心進行複丈鑑

定，測繪中心以105年8月23日測籍字第1050600401號函函覆

原審，依測繪中心前揭回函說明二指明「本案系爭經界位於

重測前上山段及市地重劃後鳳林段之段界，經套合該2段地

籍圖後，發現疑似有重疊之情狀，且有旨揭地號土地是否納

入重劃等疑義」等語。而就測繪中心回函所指出現「疑似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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疊」、「是否納入重劃」之疑義，佐以測繪中心承辦人魏瑞

德於原審審理時到庭所為證述及新竹縣政府所檢送新竹縣芎

林鄉芎林自辦市地重劃前地籍圖所示47-279、47-278及47-1

74三筆地號土地，係納入「重劃黑線」內，屬重劃後鳳林段

之範圍，此情狀即為測繪中心前函所稱「經套合該2段地籍

圖後，發現疑似有重疊之情狀」及證人魏瑞德所指「段界有

重疊」之問題。此外，測繪中心所據為判讀之資料即地籍圖

及座標表，並非自行搜集而來，而係新竹縣竹東地政事務所

所提供之資料，而新竹縣政府並非職司土地專業複丈之機

關，且於原審審理期間，亦未曾就新竹縣竹東地政事務所提

供測繪中心套繪之地籍圖、座標表究竟是否為正確之地藉原

圖、座標表，有任何說明？若所提供之地籍圖、座標表非正

確之地藉原圖或座標表，則究竟新竹縣竹東地政事務所提供

之地籍圖、座標表為何時所繪製？則新竹縣政府106年9月22

日府地劃字第0000000000號函所指「疑似市地重劃區鳳林段

重疊應屬日據時代地籍圖誤謬所致」，恐係新竹縣政府單方

臆測之說法。

３、又關於系爭土地附近重劃後，被上訴人所有土地面積是否出

現大幅增加之情形，原審依新竹縣政府前函所覆：芎林鄉鳳

林段市地重劃範圍界線、芎林鄉都市計畫及地籍圖重測協助

指界之都市計畫線均屬一致、上山壹段與鳳林段地段界無

誤、重測後面積並無減少之意見，認為系爭土地重測後面積

並無減少。然原審並未就系爭土地重測當時原有地號、合併

後地號之各筆地號土地之面積詳為調查，如何能獲致重測後

面積並無減少之結論？又如何能逕行否定上訴人所指重測後

鳳林段5地號土地所增加之面積37.06平方公尺，大抵與重疊

區域內47-174、47-278、47-279地號三筆土地之面積39平方

公尺相近之情狀，非因段界上移所致？再依據新竹縣政府所

檢送有關「新竹縣芎林鄉芎林自辦市地重劃會」辦理重劃之

資料內容所示，被上訴人所有重劃前47-158、47-274、47-2

75、47-276四筆地號土地，於重劃後合併為鳳林段5地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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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而重劃前47-158地號面積為46平方公尺、 47-274地號

面積為7平方公尺、 47-275地號面積為3平方公尺、47-276

地號面積為4平方公尺，故重劃前上開四筆地號土地之總面

積為60平方公尺。又重劃後鳳林段5地號土地之面積為60平

方公尺，而重劃後鳳林段5地號土地係與6、7、8、9地號合

併，不論如何合併或分割，理應鳳林段5地號土地分配給被

上訴人之面積，應該與其合併前47-158、47-274、47-275、

47-276四筆地號土地之面積相同或相近，方屬合於常理，惟

何以合併後鳳林段5地號之面積卻登記為97.06平方公尺，此

面積較前揭四筆土地之總合面積60平方公尺，無端增加37.0

6平方公尺。又鳳林段5地號土地重劃後，係位於重劃前47-1

74、47-278、47-279地號下方（即47-158地號位置處）。若

前述重劃時曾變動過之都市計畫線未於地籍圖上併同更正，

此時不正確之地籍圖上所顯示之鳳林段段界仍標定在47-109

與47-278、47-279地號之界址線上，將造成此一界址線上方

為「上山壹段」，界址線下方為「鳳林段」，而重測後之

「鳳林段5地號」又為重測後「鳳林段」往下之第一筆土

地，此情形無異將47-278面積4平方公尺，47-279面積7平方

公尺、47-174面積28平方公尺，總計前開三筆地號土地總面

積為39平方公尺，劃入鳳林段5地號土地之內，造成重劃後

鳳林段5地號之面積大幅增加，如此情狀方能解釋何以鳳林

段5地號土地於重劃後本應分配之土地面積為60平方公尺，

卻於重劃後位置不變之情形下，無端大幅增加37.06平方公

尺之面槓，而增加之面積實際上即來自於內政部國土繪測中

心所指段界重疊之部分。惟前揭段界重疊所致鳳林段5地號

面積增加之現象，並無法改變47-278、47-279、47-174三筆

地號土地兩造權利仍然存在之事實，兩造土地所在位置仍應

於地籍圖上，依原有面積進行標示，此舉勢將產生重測後

「上山壹段」所有土地，全數往上位移之事實，也造成現今

地政事務所所指之界址，全數位移之現象。

４、對照系爭土地重劃前、後之地籍圖及土地登記謄本所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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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後整編之5、6、7、8、9號土地之範圍及面積為：重劃前4

7-274（面積7㎡）、47-275（面積3㎡）、47-158（面積46

㎡）、47-159(面積117㎡）、47-160（面積79㎡)、47-189

（面積64㎡）、47-190（面積37㎡）、47-191(面積96㎡)、

47-1(面積87㎡），合計面積為536㎡。再對照上證2現今地

籍圖所示，5、5-1、5-4、5-5、5-6地號土地即為重測前47-

274、47-275、47-158、47-159、47-160、47-189、47-19

0、47-191、47-1之範圍，而此範圍之面積為536㎡，若再扣

除上證1地籍圖所示紅色區域之面積，重劃後5、5-1、5-4、

5-5、5-6地號土地之總面積，應較536㎡短少，但現今5（9

7.06㎡）、5-1（31.75㎡）、5-4（196.4㎡）、5-5（100.9

8㎡）、5-6（97.58㎡），合計之面積卻為523.77㎡，何以

重劃前、後之面積不符？原因為何？是否與當年都市計畫線

未更正之疑義有關？此外，新竹縣竹東地政事務所曾於85年

9月4日發函調整新竹縣芎林鄉「鳳林段」與「上山段」之都

市計畫線，另於94年1月19日再發函表示調整前開段界，然

因都市計畫線（即鳳山段與上山段之段界）恰與爭議土地之

地界相重合，倘若調整後未於地籍圖上併為更正，勢必將導

致兩造目前爭議之41-174、47-278、47-279號土地，本應屬

上山段而遭劃入鳳林段，造成鳳林段47-158號土地面積增

加。

５、依新竹縣政府108年8月16日府地劃字第1080371245號函文所

載，重劃後鳳林段5地號土地扣除各項負擔後應配面積為41.

16平方公尺，實配面積為76.84平方公尺，增配35.68平方公

尺，須繳交差額地價499,520等情。換言之，函文所指重測

後鳳林段5號土地面積為76.84平方公尺，然依鈞院卷二第15

8頁重劃後鳳林段5號土地主要是合併重劃前47-158號土地

（面積為46平方公尺）、47-274號土地（面積為7平方公

尺）、 47-275號土地（面積為3平方公尺）、47-276號土地

（面積為4平方公尺），而前開重劃前四筆地號土地之總面

積為60平方公尺，則增加之面積何來，函文內容毫無任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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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另依函文所載對照表並非重劃前後土地分配清冊，實際

重劃前後地號土地對照以重劃前後分配清冊為準。然依據鈞

院歷次向竹東地政事務所調閱之地籍登記謄本卻有下列疑

義。即1、重劃後鳳林段8號土地，是重測前何地號土地？

2、重劃後鳳林段6、7、8、9地號土地皆與鳳林段5號土地合

併，則合併後之5地號土地，若核對土地登記簿謄本所載之

地號土地，範圍應包括重劃前47-274、47-275、47-276、47

-158、47-159、47-160、47-189、47-190、47-191、47-1、

47-217等11筆土地。但另參照原審卷二第196頁當年重劃前

之地籍圖及重劃後之地籍圖所示，上證1最上方重劃區域以

黃色螢光筆圈選之區塊，所涉重劃前之地號土地卻只有47-2

74、47-275、47-158、47-159、47-160、47-189、47-190、

47-191、47-1地號等9筆土地，何以土地筆數未符。3、依上

證2重劃後地籍圖所示，鳳林段10地號土地對應重劃前之地

號土地，應為上證1地籍圖所示之47-217、47-216等多筆土

地（可由重劃後周遭區域地形及道路可為證登明），果係如

此，47-217地號土地斷不可能為重劃後5地號土地之範圍，

究竟當年重劃後所新整編之5、6、7、8、9地號土地，應為

重劃前原地號土地之那幾筆、範圍為何未明。

６、綜上所述，由於重測範圍錯誤而將47-279、47-278及47-174

地號土地納入重劃，不僅虛增重劃後鳳林段5地號土地之面

積，又為了還原已遭納入重劃之47-279、47-278及47-174地

號土地，重劃後之地籍圖只能將此三筆地號土地往上推移，

如此一來，即造成界址出現往上偏移之情狀，此亦是上訴人

於還原重測前47-279、47-278及47-174三筆土地位置予以指

界時，不僅所為之指界位置會位於被上訴人之下方，更是完

全符合國土測繪中心所指明重劃區域有重疊疑義之鑑定意見

等語。並為上訴聲明：原判決廢棄；確認上訴人所有重測前

新竹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與被上訴人所有重測

前新竹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之界址，為新竹縣竹

東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收件日期文號113年6月17日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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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數字第079400號所示B-C-D紅色連接實線。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上訴理由主張都市計劃線未隨之變更

云云。惟被上訴人並無掌管都市計劃線之職權，上訴人顯係

告錯對象。上訴人於重測時不指界自己的界址而指界馬路白

線上，造成被上訴人權益受損，土地被移至馬路，無端產生

此訟爭，訴訟費用應由上訴人負擔等語，資為抗辯。並為答

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一)上訴人為坐落新竹縣○○鄉○○段000000○000000○地○○

○○○○○○段000 地號）、47-109地號土地所有權人。被

上訴人為同段47-174地號（地籍重測後為上山壹段760地

號，見原審卷一第95、149頁）土地所有權人，47-279地號

土地與47-174地號土地均自47-109地號土地分割並相毗鄰。

(二)兩造對於上山段47-174、47-278、47-279、47-109地號土地

界址發生爭議，且就47-174、47-278、47-279地號與鳳林段

界線及都市計劃線界線認定不一致，經新竹縣政府地政處於

104年9月30日進行不動產糾紛調處，經調處結果為「㈠上山

段47-174及同段47-279、47-278地號與鳳林段之界線，以鳳

林段都市計畫線為界，即圖上K-L-O 連線。㈡上山段47-174

與47-279之交界，以圖上N-M-L之連線為界，即協助指界

線」，上訴人不服調處結果而提起本件訴訟（見原審卷一第

29至66頁）。

(三)新竹縣○○於00○○○○○○○○段000000○000000地號土

地編定，由原農業特定區甲種建築用地，變更為都市計畫內

用地，其後於92年又變更回農業特定區甲種建築用地。

(四)原審曾囑託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下稱國土測繪中心）就重

測前47-174、47-279地號土地界址為測量，經該中心於105

年8月23日以測籍字第1050600401號函說明二略以：「本案

系爭經界位於重測前上山段及市地重劃後鳳林段之段界，經

套合該2 段地籍圖後，發現疑似有重疊之情形（檢送檢測圖

說1 份供參），且有旨揭地號土地是否納入重劃等疑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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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予鑑測（見原審卷一第157頁）。

四、按「重新實施地籍測量時，土地所有權人應於地政機關通知

之限期內，自行設立界標，並到場指界。」「土地所有權人

因設立界標或到場指界發生界址爭議時，準用第59條第2 項

規定處理之。」「因前項異議而生土地權利爭執時，應由該

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予以調處，不服調處者，應於

接到調處通知後15日內，向司法機關訴請處理，逾期不起訴

者，依原調處結果辦理之。」土地法第46條之2第1項前段、

第2項及第59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所有坐落重測前

新竹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47-279地號

土地）與被上訴人所有同段47-174地號土地（下稱系爭47-1

74地號土地）相毗鄰，同為104年度新竹縣芎林鄉地籍圖重

測區內之土地範圍，因兩造於辦理地籍調查時，指界不一

致，經104年度新竹縣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於104年9月30

日為兩造進行調處，調處結果為系爭47-174及同段47-279、

47-278地號與鳳林段之界線，以鳳林段都市計畫線為界，即

圖上K-L-O 連線。㈡上山段47-174與47-279之交界，以圖上

N-M-L之連線為界，即協助指界線，上訴人不服此調處結

果，乃於收受調處通知後之15日內即104年10月27日提起本

件訴訟，求為確定系爭47-174與47-279地號土地界址，有其

提出之土地登記謄本、新竹縣芎林鄉不動產糾紛調處紀錄表

足稽（見原審卷一第6、9至14頁），並為被上訴人所不爭

執，經核上訴人聲明求為確定系爭47-279與47-174地號土地

界址部分，核屬定不動產經界之訴，合於前開規定，合先敘

明。

五、按所謂因定不動產界線之訴訟，係指不動產之經界不明，或

就經界有爭執，而求定其界線所在之訴訟而言（最高法院30

年抗字第177 號判例參照），性質上屬於形成之訴。原告提

起此訴訟時，祇須聲明請求定其界線之所在即可，無須主張

特定之界線。縱原告有主張一定之界線而不能證明，法院仍

不能以此駁回其訴。亦即法院可不受兩造當事人主張之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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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得本於調查之結果，定雙方不動產之經界（最高法院90

年度台上字第868號、101年度台上字第1407號判決參照），

此定不動產經界之訴訟實具有非訟事件之性質，法院不受當

事人聲明方法之拘束。上訴人主張其所有之系爭47-279地號

土地與被上訴人所有之系爭47-174地號土地相毗鄰，其於69

年間即在系爭47-279、47-278、47-109地號土地範圍內興建

　　門牌號碼新竹縣○○鄉○○路000號（見原審卷一第125-126

頁，下稱738 號建物）等事實，雖提出新竹縣芎林鄉未實施

建築管理地區建築物申請證明書為憑（見原審卷一第16

頁），並經原審及本院履勘屬實，且現場照片在卷可憑（見

原審卷一第130至136頁、本院卷第二第339至345頁），堪認

上訴人於69年間有興建房屋屬實。然上訴人於69年興建房屋

時並未鑑界，此有新竹縣竹東地政事務所106年11月2日函

覆：「新竹縣○○鄉○○段000000○000000○地○○○○○

○○○段000 地號）、47-109地號土地於69年期間並無相關

鑑界資料（見原審卷三第53頁）」等情，堪認上訴人於69年

興建房屋並未鑑界，且系爭47-279、47-174地號土地雖均分

割自同段47-109地號土地（見原審卷一第11、12頁），惟分

割後並無鑑界資料可資為憑。是本件自難依738 號建物之建

築即可認定69年間興建房屋確定建築在系爭47-279、47-27

8、47-109地號土地範圍內。又上訴人雖主張兩造間系爭47-

279、47-174地號土地經界線應以新竹縣竹東地政事務所收

件日期文號113年6月17日東測數字第079400號土地複丈成果

圖（下稱附圖）所示B-C-D紅色連接實線為準。惟為被上訴

人所否認，並辯稱應以調處時竹東地政事務所協助指界線即

如附圖所示N-M-L綠色連接實線為據。茲分述如下：

(一)按相毗鄰兩土地，其具體界址何在，如有圖地相符之地籍

圖，原則上得以之作為標準；如地籍圖不精確，兩造當事人

對界址各有主張時，亦非以當事人之指界位置為唯一之認定

標準，法院應秉持公平之原則，依各土地之地圖（實測圖、

分割圖、分筆圖）、經界標識之狀況（經界石、經界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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樁、基石、埋炭等）、經界附近占有之沿革、訟爭土地之利

用狀況、登記簿面積與各土地實測面積之差異等客觀基準以

確定界址。又按土地法第38條第1 項規定辦理土地登記前，

應先辦地籍測量，是以每筆土地之面積係依據地籍圖之界址

而確定，並非先行確定每筆土地之面積然後據以移動界址，

其理至明（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308 號判決參照）。由

此可見，地籍圖經界線即係相鄰土地所有人界址之所在，從

而，除有證據足資證明地籍圖製作過程中存有該地籍圖所繪

經界線與真實之界址位置不符之情形外，原則即應以地籍圖

經界線作為相鄰土地所有人界址所在之認定（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1182號判決參照）。

(二)查對照系爭47-279、47-174地號土地登記事項變動前後之土

地登記謄本登載內容（見原審卷一第74至57頁、第78至79

頁），可知系爭47-279、47-174地號土地均由47-109地號土

地分割後，除新竹縣政府於58年間將土地編定由「特定農業

區甲種建築用地」註銷後，納入鳳林段重劃區域都市計劃內

土地，嗣又於92年間變更為都市計畫外特定農業區甲種建築

用地」外，其餘土地面積、地號等登載事項均無變動，直至

104年間始因辦理本次104年度新竹縣○○鄉地○○○○○○

○地號變更異動登記。上訴人雖主張系爭47-279、47-174地

號土地倘未納入鳳林段重劃區域（即都市計劃內土地），何

以當時新竹縣政府會註銷特定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編定。又

上開土地若曾納入都市計劃內土地嗣後又移出成為都市計劃

外土地，是否即指鳳林段之段界，顯有變動情形。且變動之

段界，若未於地籍圖上同時修正，地籍圖將會出現鳳林段之

段界，由47-158與47-174地號土地之界址線，往上位移至47

-109與47-278、47-279地號土地之界址上，並導致重劃後上

山壹段、鳳林段之段界發生重疊之現象云云。惟就有關系爭

47-174及47-279地號土地是否位於鳳林段市地重劃（芎林鄉

芎林自辦市地重劃）範圍內疑義，據新竹縣政府106年03月2

0日府地劃字第1060033415號函覆本院略以：「…(一)本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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芎林縣○○段000000地號土地於81年5月間徵收原因係為本

縣芎林鄉公所為辦理120線道路工程，而徵收芎林鄉上山段4

7-9號等土地246筆。（三）本縣芎林縣○○段000000地號土

地因非屬工程用地範圍，故於83年4月11日撤銷徵收。而此

筆土地係屬非都市土地，未位於芎林都市計畫範圍內，故撤

銷徵收與芎林都市計畫應無關。…（七）依據本府83年4月1

8日83府地籍字第62112號函，本府囑託竹東地政事務所辦理

撤銷徵收登記，將47-174地號土地回復原土地所有權人並繕

發新狀；而未列入鳳林段市地重劃（芎林鄉芎林自辦市地重

劃），本府檢送予竹東地政事務所之重劃相關資料不包含47

-174地號土地。三、依據本府104年9月15日府地測字第1040

125126號函（附件七），本府於104年9月10日上午10時會同

相關單位，至芎林鄉47-174地號現場實地會勘檢測都市計劃

線，當日會勘紀錄結論如下：（一）芎林鄉鳳林段市地重劃

範圍區界線、芎林鄉鳳林段都市計畫線及本（104）年度芎

林鄉地籍圖重測人員協助指界鳳林段之都市計畫線合屬一

致。…」（見原審卷二第165、166頁）；新竹縣政府復於10

6年9月22日以府地劃字第0000000000號函就有關系爭47-27

9、47-174地號（重測後上山壹段759、760地號）土地與鳳

林段土地段界重疊疑義一事，函覆略以：「…二、次依本府

「104年9月10日104年度芎林鄉地籍圖重測區上山段47-174

地號等4 筆土地現場會勘紀錄」及「104年9月30日新竹縣10

4年度芎林鄉不動產糾紛調解委員會調處會議紀錄」中均認

定芎林鄉鳳林段市地重劃範圍界線、芎林鄉都市計畫線及地

籍圖重測協助指界之都市計畫線均屬一致，合先敘明。三、

再查鄰段芎林鄉綠獅段85年地籍圖重測成果，綠獅段範圍段

界線及鳳林段市地重劃範圍線亦相符，經套繪芎林鄉綠獅段

（85年地籍圖重測區）與鳳林段（85年市地重劃區）地籍圖

後，其都市計畫區界線均相符，亦可判斷上山壹段與鳳林段

地段界無誤。四、另有關段界疑義部分，經本縣竹東地政事

務所現況測量套繪原地籍圖及面積分析後，旨揭地號重測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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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並無減少，其疑似市地重劃區鳳林段重疊應屬日據時代

地籍圖誤謬所致，且重劃前後土地分配清冊中，也並未包含

旨揭地號，應可判斷旨揭地號不在重劃範圍內，屬都市計畫

範圍外土地，並無段界重疊之情形。」（見原審卷三第9

頁）；並經證人即新竹縣政府地政處重劃科科員鄭戎凱證

稱：「（提示106年3月20日新竹縣政府函文，47之174地號

土地當初是否因為要辦理120線道工程而做徵收，並非是因

為鳳林段土她重劃所為之徵收？）當初是要做120線道才做

徵收的，並不是因為市地重劃而做徵收，因市地重劃不會牽

扯到徵收的問題」（見原審卷二第204頁）；證人即竹東地

政事務所測量人員黃姵綺證稱：「（當時妳們檢測的結果是

說47之174地號土地跟47之279地號土地，並沒有在鳳林段市

地重劃範圍內？是否如此？）當時的會勘是發文請其確認重

劃的範圍和都市計劃線等有沒有一致性，當初檢測的結果是

確認鳳林段和上山段的界線是否和當時的都市計劃線是否一

致的」、「（當時是否有發現上山段和鳳林段的界線有重

疊？）重測是把舊圖數值化，原本的舊圖是日據時代到現

在，重測是跟鄰段交接，故重測時要檢核段界有要如何接，

除了實地檢測外，我們也有找當初的清冊，看有無在重測的

範圍內。當初在調處時，我們就有做查核，我們查核結果，

這二筆土地並非在重劃的登記清冊內，所以是屬於上山段的

土地」、「重測時並沒有發現有重疊的問題，我們提供是重

劃結果的登記清冊」、「當時重測結果面積是符合的，就沒

有重疊的問題。就重測當時處理程序，因鳳林段界線都已經

出來的，我們就處理上山段的部分」、「（竹東地政事務所

就47之174重測的結果跟舊圖的地籍線是否一致的嗎？）大

致上會是一致的，因重測除了考量舊圖外，還會參考其他的

因素（面積、現況）做最後的結果」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0

8、209頁），足見系爭47-174地號土地徵收或撤銷徵收原因

與芎林都市計畫無關，且系爭47-174、47-278、47-279地號

土地並未列入鳳林段市地重劃範圍，屬都市計畫範圍外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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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亦無段界重疊之情形。

(三)又系爭47-279與47-174地號土地界址，前經原審囑託國土　

測繪中心測繪，該中心函覆說明略以：「本案系爭經界位於

重測前上山段及市地重劃後鳳林段之段界，經套合該2 段地

籍圖後，發現疑似有重疊之情狀，且有旨揭地號土地是否納

入重劃等疑義」等情（見原審卷一第157頁），並經該中心

測量承辦人魏瑞德到庭證稱：「…關於新竹縣○○鄉○○段

000000○000000 ○000000地號土地原本是規劃在市地重劃

的土地裡面，重劃後屬於鳳林段，後來為何在辦理本件重劃

的時候，為何會把這幾筆列入重測，而不是納入鳳林段，這

本身就有問題。經過我們鑑定測量人員分析結果，這幾筆重

測前土地的地籍圖南段有跟市政重劃鳳林段有重疊的情形，

這些爭議應該由新竹縣政府釐清。提呈檢測圖說等相關資

料，這是我們分析的資料，黑色線是鳳林段都市重劃區的地

籍線，綠色線是上山段的地籍圖經界線，粉紅色區域就是重

疊的部分，從這個圖說可以看出系爭三筆土地是在重疊的區

域裡面，所以這三筆為何當時有在市地重劃區的清冊裡面，

卻又沒有納入鳳林段，重測又另外辦理，這就是有重疊疑義

的地方，…」等語（見原審卷二第5至6頁、第11頁）。惟就

系爭47-279、47-174地號土地並未列入鳳林段市地重劃範

圍，而屬都市計畫範圍外土地，已據新竹縣政府及竹東地政

事務所函覆如前，是證人魏瑞德就何以上開三筆土地未納入

鳳林段市地重劃範圍內之疑慮，應屬個人意見而不足採。另

就國土測繪中心於原審庭提之圖說（見原審卷二第11頁）所

示粉紅色區域之重疊情形，新竹縣政府於前開0000000000號

函文略稱：「…旨揭地號重測後面積並無減少，其疑似市地

重劃區鳳林段重疊應屬日據時代地籍圖誤謬所致，且重劃前

後土地分配清冊中，也並未包含旨揭地號，應可判斷旨揭地

號不在重劃範圍內，屬都市計畫範圍外土地，並無段界重疊

之情形。」；就此證人魏瑞德於本院陳稱：「（段界會產生

重疊的情況，是否有可能是因為重測前的地籍圖是日據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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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繪製的，所以比較不準確？）因為重測前地籍圖本身圖解

的精度比較不高，現況測量的套繪分析有可能不同的鑑測人

員會有不同的認定；重測後是數值座標是固定的，而重測前

的地籍圖沒有座標因涉及到現況分析及圖解的精度，在套匯

分析時大家對於可靠界址點認定不同的話就會有不同的結

果，所以日據時代的地籍圖常常會有爭議，所以現在政府都

在重測作成數值座標，將來就比較不會有爭議」、「（系爭

土地在重測時是否已經有數值座標？）鑑測人員當時做的時

候土地已經重測了，但爭議未決才會訴訟，當時兩造對於界

址認定有問題才會訴訟，法官囑託我們用原地籍圖界址，所

以涉及到重測前地籍圖的套繪分析」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0

0頁），亦未否認市地重劃區鳳林段與上山段段界重疊有可

能是因日據時代地籍圖誤謬所致，是上訴人以前揭段界重疊

據以推測因而導致系爭土地界址位移云云，尚非無疑。

(四)上訴人又主張重劃後鳳林段5 地號因合併而面積增加37.06

平方公尺，係因重劃區域內47-109、47-278、47-279地號土

地面積39平方公尺位移導致增加土地面積云云，然為被上訴

人所否認。經查，鳳林段5 號土地重劃前為上山段47-274、

47-275、47-276、47-158地號，因合併分割增加5之1、5之2

、5之3地號土地，有土地謄本可佐（卷三第86頁）。且經本

院檢送芎林鄉鳳林段重劃前、後地籍圖就重劃前、後之土地

地號及面積變動關連性情形函請新竹縣政府釋疑，經新竹縣

政府以107年11月22日府地劃字第1070186519號函覆略以：

「(三)重劃係依照規劃內容，將一定區域內，畸零細碎不整

之土地，按原有位次交換分合為形狀方整的各宗土地後，重

新分配予原土地所有權人，重劃後所配回之土地未必會位於

重劃前土地所在位置。（四）貴院於附件一地籍圖用黃色螢

光筆所圈示之重劃範圍，包含上山段47-1、47-158、47-15

9、47-160、47-189、47-190及47-191地號土地；此範圍重

劃後係鳳林段5、6、7、8及9地號土地；此範圍後又經分割

及合併，現為鳳林段5、5-1、5-4、5-5及5-6地號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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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對照表）…（六）重劃後鳳林段9地號土地已與同段5、

6、7、8地號土地合併，惟本府無卷可稽，無法提供重劃後

鳳林段9地號土地原始位置。」，並檢送芎林市地重劃前後

地號位置及及面積對照表參照（見本院卷一第151至154頁）

　　即依上訴人所指新竹縣芎林鄉都市計劃地籍圖上方以黃色螢

光筆所圈示之重劃範圍對照重劃後芎林鄉鳳林段地籍圖謄

本，包含上山段47-1、47-158、47-159、47-160、47-189、

47-190及47-191地號土地；重劃後係鳳林段5、6、7、8及9

地號土地，面積合計523.78平方公尺，嗣經分割及合併，現

為鳳林段5、5-1、5-4、5-5及5-6地號土地，面積合計523.7

7平方公尺，並與重劃前上山段47-158、47-159、47-160、4

7-189、47-190、47-191、47-1地號面積526平方公尺相近。

而重劃既係將一定區域內，畸零細碎不整之土地，按原有位

次交換分合為形狀方整的各宗土地後，重新分配予原土地所

有權人，重劃後所配回之土地未必會位於重劃前土地所在位

置，且並無證據可資證明重劃後鳳林段5 地號因重劃區域內

47-109、47-278、47-279地號土地位移導致增加土地面積，

則上訴人依上開面積增推測鳳林段之段界必然變動，且變動

之段界未於地籍圖上同時修正而導致被上訴人所有土地因重

測而面積增加之論述，尚乏所據。

(五)參以證人即新竹縣政府地籍科科長余錦堂到庭證稱：「（若

兩造的界址線後來經過確定後有變動的話，是否會影響都市

計劃的界線？）基本上都市計劃線不受地籍線影響，如果有

變動的話是都市計劃單位要修正，重測前、後的地籍不可能

百分之百完全一致，因為會經過全區套繪參考，圖檔不一定

全部相符，兩造當時調處時也有跟兩造說明，先掌握住重測

前原有的面積，且兩造現有房屋、使用範圍，一定有部分在

鄰地，有部分在道路範圍，我們最後是參照舊地籍圖協助指

界結果才做出仲裁，另外在討論到85年重劃時，兩造家族在

重劃區內也有土地，當時有參與重劃分配，在邊界重劃區兩

造家族也有分配，當時兩造對於重劃區塊已經檢討確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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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雖然當時誤把上訴人土地納入都市計劃，後來檢討也確

認不在都市計劃內，有關重劃區、都市計劃線20幾年前就檢

討過了，當時圖檔確實有問題，所以國土測繪中心依據舊的

圖檔才會判斷出有段界重疊的情形，因為圖檔與現況有可能

有落差，所以現在才積極進行重測。我們仲裁不是完全依據

地籍圖，而是會按照土地使用的現況讓兩造達成共識，兩造

舊房屋確實在界線上，現場的使用情形已經很複雜，所以最

後不得已才按照兩造原有面積再做出仲裁」等語（見本院卷

二第207頁），及新竹縣政府依土地登記謄本（見原審卷一

第69至79頁）、兩造指界、協助指界製作而成土地界址爭議

調處圖說與分析表（見原審卷一第41至63頁）所示，被上訴

人所有系爭47-174地號土地依協助指界面積與土地登記謄本

面積分別28.68平方公尺、28平方公尺；上訴人所有系爭47-

279地號土地，依上訴人指界與土地登記謄本登記面積分別

為13.91平方公尺、7平方公尺；上訴人所有系爭47-109地號

土地，依上訴人指界與土地登記謄本登記面積分別為89.33

平方公尺、72平方公尺（見原審卷一第41頁）。再依本院囑

託新竹縣竹東地政事務所依兩造各自指界測量結果，被上訴

人所有系爭47-174地號土地依被上訴人指界（位置同前揭新

竹縣芎林鄉不動產糾紛調處紀錄表調處協助指界）位置L-M-

N-O綠色連線面積為28.68平方公尺；依上訴人指界位置即A-

B-C-D紅色連線面積為31.06平方公尺（見本院卷二第395

頁），即依被上訴人協助指界線即L-M-N-O綠色連線測則被

上訴人所有系爭47-174地號土地面積僅差距0.68平方公尺；

依上訴人指界被上訴人所有系爭47-174地號土地面積差距3.

06平方公尺，上訴人所有系爭47-109地號土地依其自行指界

結果面積增加17.33平方公尺（89.33平方公尺－72平方公

尺）。足認依上訴人之指界測量所得面積之增減幅度差距最

大。參以被上訴人指界位置亦與系爭都市計劃線即上山壹

段、鳳林段之段界相符，則本院綜上開各情，認系爭47-279

地號（即重測後上山壹段759地號）土地與系爭47-174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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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重測後上山壹段760地號）土地界址為如附圖所示之L-M

-N-O綠色連接實線。

六、綜上所述，本件上訴人於69年興建房屋並無鑑界，其房屋坐

　　落位置不宜作為兩造界址或位移之參考；另被上訴人所有系

爭47-174地號土地面積依被上訴人協助指界僅增加0.68平方

公尺，亦與系爭都市計劃線即上山壹段、鳳林段之段界相

符；上訴人所有系爭47-109地號土地面積依上訴人指界面積

增加17.33平方公尺，增加土地面積幅度較大；且上訴人主

張界址位移又無證據可資證明。而國土測繪中心製作圖說所

示粉紅色之重疊情形應係出自於日據時代地籍圖誤謬所致，

業如前述。本院綜上各情，認系爭47-279地號（即重測後上

山壹段759地號）土地與47-174地號（即重測後上山壹段760

地號）土地界址，應以附圖所示之L-M-N-O綠色連接實線為

界。上訴人主張系爭47-279地號、系爭47-174地號土地界址

應以如附圖所示即A-B-C-D紅色連接實線為界址，為不足

採。惟兩造就其等經界既有爭執，法院即應予以特定不動產

之經界，不受當事人主張拘束。原審駁回上訴人之請求，無

可維持，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

由，應由本院廢棄原判決並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七、不動產經界之訴訟，既具非訟事件之性質，無論由相鄰土地

兩方之何造起訴，只要本於所有權對鄰地所有人主張確定相

鄰土地經界線即可，至其經界線何在，當事人之一方雖得向

法院提供資料，法院不受其主張之拘束。是則，確定界址之

訴，既係以形成權為訴訟標的，界址為何，對於兩造而言，

並無勝負之問題。從而，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就本件所爭

者，殆為界址何在，則由敗訴之一方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

平，爰酌量情形，由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就此確定界址部分各

自負擔二分之一，較為合理，附此敘明。　　　

八、本件業經新竹縣政府地政局、竹東地政事務所、國土測繪中

心之鑑定、調處、函覆，已如上述，上訴人聲請囑託中華民

國地籍測量學會再次鑑定重測前後段界有無重疊及其原因為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七頁



何，應無必要，附此敘明。又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核

對於本院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一一論述，併此敘

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並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

第3項、第450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蔡孟芳

　　　　　　　　　　　　　　　　 法　官　林麗玉

　　　　　　　　　　　　　　　　 法　官　楊明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郭家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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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7年度簡上字第60號
上  訴  人  黃楊春梅
訴訟代理人  路春鴻律師
複代理人    葉文海  
被上訴人    楊彭桂妹
訴訟代理人  楊棟棠  
            古雲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界址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07年1月25日本院新竹簡易庭105年度竹簡字第45號第一審簡易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確認上訴人所有新竹縣○○鄉○○○段000地號（即重測前上山段47-279地號）土地與被上訴人所有新竹縣○○鄉○○○段000地號（即重測前上山段47-174地號）土地界址為如附圖所示之L-M-N-O綠色連接實線。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二分之一，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第二審判決書內應記載之事實，得引用第一審判決。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者，應併記載之。判決書內應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如有不同者，應另行記載。關於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應併記載之，民事訴訟法第454條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之上訴，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亦準用之。
二、兩造之陳述除與原判決記載相同者，茲引用之外，補陳略以：
(一)上訴人上訴理由略以：
１、坐落新竹縣○○鄉○○段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所在之區域於85年間進行土地重劃，最初新竹縣政府發函兩造表示註銷47-278、47-279、47-174三筆地號土地「特定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之編定，倘上開三筆土地未納入鳳林段重劃區域（即都市計劃內土地），何以當時新竹縣政府會註銷特定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之編定。又上開三筆地號土地若曾納入都市計畫內土地，則重劃所劃定之「上山壹段」、「鳳林段」之段界（即本件爭議之初所指之都市計畫線），即為上山段47-109與47-278、47-279之界址線。亦即，此一界址線上方之47-109地號土地為都市計畫外土地，界址線下方之47-278、47-279、47-174地號土地，為都市計畫內土地。然新竹縣竹東地政事務所於92年間來函上訴人表示47-278、47-279、47-174地號土地為都市計畫外土地，並恢復特定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之編定，此際前揭所稱之都市計畫線應往下方移置47-174與47-158地號之界址線，亦即47-278、47-279、47-174地號三筆土地為都市計畫外土地，47-158地號土地為都市計畫內土地。而往下移置之都市計畫線，亦代表此線上方區域應屬重劃前上山段，下方區域則為重劃後鳳林段。是系爭土地區域進行重劃時所劃定鳳林段之範圍， 倘若曾包括47-278、47-279、47-174三筆地號土地，其後又將前揭三筆地號土地更正為非都市計畫內土地，是否即指鳳林段之段界，顯有過變動之情形？又變動之段界，若未於地籍圖上同時修正，地籍圖將會出現鳳林段之段界，由47-158與47-174地號土地之界址線，往上位移至47-109與47-278、47-279地號土地之界址上，亦即段界將會出現往上偏移，並導致重劃後上山壹段、鳳林段之段界發生重疊之現象。
２、而原審為釐清上述段界疑義，即函囑測繪中心進行複丈鑑定，測繪中心以105年8月23日測籍字第1050600401號函函覆原審，依測繪中心前揭回函說明二指明「本案系爭經界位於重測前上山段及市地重劃後鳳林段之段界，經套合該2段地籍圖後，發現疑似有重疊之情狀，且有旨揭地號土地是否納入重劃等疑義」等語。而就測繪中心回函所指出現「疑似重疊」、「是否納入重劃」之疑義，佐以測繪中心承辦人魏瑞德於原審審理時到庭所為證述及新竹縣政府所檢送新竹縣芎林鄉芎林自辦市地重劃前地籍圖所示47-279、47-278及47-174三筆地號土地，係納入「重劃黑線」內，屬重劃後鳳林段之範圍，此情狀即為測繪中心前函所稱「經套合該2段地籍圖後，發現疑似有重疊之情狀」及證人魏瑞德所指「段界有重疊」之問題。此外，測繪中心所據為判讀之資料即地籍圖及座標表，並非自行搜集而來，而係新竹縣竹東地政事務所所提供之資料，而新竹縣政府並非職司土地專業複丈之機關，且於原審審理期間，亦未曾就新竹縣竹東地政事務所提供測繪中心套繪之地籍圖、座標表究竟是否為正確之地藉原圖、座標表，有任何說明？若所提供之地籍圖、座標表非正確之地藉原圖或座標表，則究竟新竹縣竹東地政事務所提供之地籍圖、座標表為何時所繪製？則新竹縣政府106年9月22日府地劃字第0000000000號函所指「疑似市地重劃區鳳林段重疊應屬日據時代地籍圖誤謬所致」，恐係新竹縣政府單方臆測之說法。
３、又關於系爭土地附近重劃後，被上訴人所有土地面積是否出現大幅增加之情形，原審依新竹縣政府前函所覆：芎林鄉鳳林段市地重劃範圍界線、芎林鄉都市計畫及地籍圖重測協助指界之都市計畫線均屬一致、上山壹段與鳳林段地段界無誤、重測後面積並無減少之意見，認為系爭土地重測後面積並無減少。然原審並未就系爭土地重測當時原有地號、合併後地號之各筆地號土地之面積詳為調查，如何能獲致重測後面積並無減少之結論？又如何能逕行否定上訴人所指重測後鳳林段5地號土地所增加之面積37.06平方公尺，大抵與重疊區域內47-174、47-278、47-279地號三筆土地之面積39平方公尺相近之情狀，非因段界上移所致？再依據新竹縣政府所檢送有關「新竹縣芎林鄉芎林自辦市地重劃會」辦理重劃之資料內容所示，被上訴人所有重劃前47-158、47-274、47-275、47-276四筆地號土地，於重劃後合併為鳳林段5地號土地，而重劃前47-158地號面積為46平方公尺、 47-274地號面積為7平方公尺、 47-275地號面積為3平方公尺、47-276地號面積為4平方公尺，故重劃前上開四筆地號土地之總面積為60平方公尺。又重劃後鳳林段5地號土地之面積為60平方公尺，而重劃後鳳林段5地號土地係與6、7、8、9地號合併，不論如何合併或分割，理應鳳林段5地號土地分配給被上訴人之面積，應該與其合併前47-158、47-274、47-275、47-276四筆地號土地之面積相同或相近，方屬合於常理，惟何以合併後鳳林段5地號之面積卻登記為97.06平方公尺，此面積較前揭四筆土地之總合面積60平方公尺，無端增加37.06平方公尺。又鳳林段5地號土地重劃後，係位於重劃前47-174、47-278、47-279地號下方（即47-158地號位置處）。若前述重劃時曾變動過之都市計畫線未於地籍圖上併同更正，此時不正確之地籍圖上所顯示之鳳林段段界仍標定在47-109與47-278、47-279地號之界址線上，將造成此一界址線上方為「上山壹段」，界址線下方為「鳳林段」，而重測後之「鳳林段5地號」又為重測後「鳳林段」往下之第一筆土地，此情形無異將47-278面積4平方公尺，47-279面積7平方公尺、47-174面積28平方公尺，總計前開三筆地號土地總面積為39平方公尺，劃入鳳林段5地號土地之內，造成重劃後鳳林段5地號之面積大幅增加，如此情狀方能解釋何以鳳林段5地號土地於重劃後本應分配之土地面積為60平方公尺，卻於重劃後位置不變之情形下，無端大幅增加37.06平方公尺之面槓，而增加之面積實際上即來自於內政部國土繪測中心所指段界重疊之部分。惟前揭段界重疊所致鳳林段5地號面積增加之現象，並無法改變47-278、47-279、47-174三筆地號土地兩造權利仍然存在之事實，兩造土地所在位置仍應於地籍圖上，依原有面積進行標示，此舉勢將產生重測後「上山壹段」所有土地，全數往上位移之事實，也造成現今地政事務所所指之界址，全數位移之現象。
４、對照系爭土地重劃前、後之地籍圖及土地登記謄本所示，重劃後整編之5、6、7、8、9號土地之範圍及面積為：重劃前47-274（面積7㎡）、47-275（面積3㎡）、47-158（面積46㎡）、47-159(面積117㎡）、47-160（面積79㎡)、47-189（面積64㎡）、47-190（面積37㎡）、47-191(面積96㎡)、47-1(面積87㎡），合計面積為536㎡。再對照上證2現今地籍圖所示，5、5-1、5-4、5-5、5-6地號土地即為重測前47-274、47-275、47-158、47-159、47-160、47-189、47-190、47-191、47-1之範圍，而此範圍之面積為536㎡，若再扣除上證1地籍圖所示紅色區域之面積，重劃後5、5-1、5-4、5-5、5-6地號土地之總面積，應較536㎡短少，但現今5（97.06㎡）、5-1（31.75㎡）、5-4（196.4㎡）、5-5（100.98㎡）、5-6（97.58㎡），合計之面積卻為523.77㎡，何以重劃前、後之面積不符？原因為何？是否與當年都市計畫線未更正之疑義有關？此外，新竹縣竹東地政事務所曾於85年9月4日發函調整新竹縣芎林鄉「鳳林段」與「上山段」之都市計畫線，另於94年1月19日再發函表示調整前開段界，然因都市計畫線（即鳳山段與上山段之段界）恰與爭議土地之地界相重合，倘若調整後未於地籍圖上併為更正，勢必將導致兩造目前爭議之41-174、47-278、47-279號土地，本應屬上山段而遭劃入鳳林段，造成鳳林段47-158號土地面積增加。
５、依新竹縣政府108年8月16日府地劃字第1080371245號函文所載，重劃後鳳林段5地號土地扣除各項負擔後應配面積為41.16平方公尺，實配面積為76.84平方公尺，增配35.68平方公尺，須繳交差額地價499,520等情。換言之，函文所指重測後鳳林段5號土地面積為76.84平方公尺，然依鈞院卷二第158頁重劃後鳳林段5號土地主要是合併重劃前47-158號土地（面積為46平方公尺）、47-274號土地（面積為7平方公尺）、 47-275號土地（面積為3平方公尺）、47-276號土地（面積為4平方公尺），而前開重劃前四筆地號土地之總面積為60平方公尺，則增加之面積何來，函文內容毫無任何說明。另依函文所載對照表並非重劃前後土地分配清冊，實際重劃前後地號土地對照以重劃前後分配清冊為準。然依據鈞院歷次向竹東地政事務所調閱之地籍登記謄本卻有下列疑義。即1、重劃後鳳林段8號土地，是重測前何地號土地？2、重劃後鳳林段6、7、8、9地號土地皆與鳳林段5號土地合併，則合併後之5地號土地，若核對土地登記簿謄本所載之地號土地，範圍應包括重劃前47-274、47-275、47-276、47 -158、47-159、47-160、47-189、47-190、47-191、47-1、47-217等11筆土地。但另參照原審卷二第196頁當年重劃前之地籍圖及重劃後之地籍圖所示，上證1最上方重劃區域以黃色螢光筆圈選之區塊，所涉重劃前之地號土地卻只有47-274、47-275、47-158、47-159、47-160、47-189、47-190、47-191、47-1地號等9筆土地，何以土地筆數未符。3、依上證2重劃後地籍圖所示，鳳林段10地號土地對應重劃前之地號土地，應為上證1地籍圖所示之47-217、47-216等多筆土地（可由重劃後周遭區域地形及道路可為證登明），果係如此，47-217地號土地斷不可能為重劃後5地號土地之範圍，究竟當年重劃後所新整編之5、6、7、8、9地號土地，應為重劃前原地號土地之那幾筆、範圍為何未明。
６、綜上所述，由於重測範圍錯誤而將47-279、47-278及47-174地號土地納入重劃，不僅虛增重劃後鳳林段5地號土地之面積，又為了還原已遭納入重劃之47-279、47-278及47-174地號土地，重劃後之地籍圖只能將此三筆地號土地往上推移，如此一來，即造成界址出現往上偏移之情狀，此亦是上訴人於還原重測前47-279、47-278及47-174三筆土地位置予以指界時，不僅所為之指界位置會位於被上訴人之下方，更是完全符合國土測繪中心所指明重劃區域有重疊疑義之鑑定意見等語。並為上訴聲明：原判決廢棄；確認上訴人所有重測前新竹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與被上訴人所有重測前新竹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之界址，為新竹縣竹東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收件日期文號113年6月17日東測數字第079400號所示B-C-D紅色連接實線。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上訴理由主張都市計劃線未隨之變更云云。惟被上訴人並無掌管都市計劃線之職權，上訴人顯係告錯對象。上訴人於重測時不指界自己的界址而指界馬路白線上，造成被上訴人權益受損，土地被移至馬路，無端產生此訟爭，訴訟費用應由上訴人負擔等語，資為抗辯。並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一)上訴人為坐落新竹縣○○鄉○○段000000○000000○地○○○○○○○○段000 地號）、47-109地號土地所有權人。被上訴人為同段47-174地號（地籍重測後為上山壹段760地號，見原審卷一第95、149頁）土地所有權人，47-279地號土地與47-174地號土地均自47-109地號土地分割並相毗鄰。
(二)兩造對於上山段47-174、47-278、47-279、47-109地號土地 界址發生爭議，且就47-174、47-278、47-279地號與鳳林段界線及都市計劃線界線認定不一致，經新竹縣政府地政處於104年9月30日進行不動產糾紛調處，經調處結果為「㈠上山段47-174及同段47-279、47-278地號與鳳林段之界線，以鳳林段都市計畫線為界，即圖上K-L-O 連線。㈡上山段47-174與47-279之交界，以圖上N-M-L之連線為界，即協助指界線」，上訴人不服調處結果而提起本件訴訟（見原審卷一第29至66頁）。
(三)新竹縣○○於00○○○○○○○○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編定，由原農業特定區甲種建築用地，變更為都市計畫內用地，其後於92年又變更回農業特定區甲種建築用地。
(四)原審曾囑託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下稱國土測繪中心）就重測前47-174、47-279地號土地界址為測量，經該中心於105年8月23日以測籍字第1050600401號函說明二略以：「本案系爭經界位於重測前上山段及市地重劃後鳳林段之段界，經套合該2 段地籍圖後，發現疑似有重疊之情形（檢送檢測圖說1 份供參），且有旨揭地號土地是否納入重劃等疑義」而未予鑑測（見原審卷一第157頁）。
四、按「重新實施地籍測量時，土地所有權人應於地政機關通知之限期內，自行設立界標，並到場指界。」「土地所有權人因設立界標或到場指界發生界址爭議時，準用第59條第2 項規定處理之。」「因前項異議而生土地權利爭執時，應由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予以調處，不服調處者，應於接到調處通知後15日內，向司法機關訴請處理，逾期不起訴者，依原調處結果辦理之。」土地法第46條之2第1項前段、第2項及第59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所有坐落重測前新竹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47-279地號土地）與被上訴人所有同段47-174地號土地（下稱系爭47-174地號土地）相毗鄰，同為104年度新竹縣芎林鄉地籍圖重測區內之土地範圍，因兩造於辦理地籍調查時，指界不一致，經104年度新竹縣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於104年9月30日為兩造進行調處，調處結果為系爭47-174及同段47-279、47-278地號與鳳林段之界線，以鳳林段都市計畫線為界，即圖上K-L-O 連線。㈡上山段47-174與47-279之交界，以圖上N-M-L之連線為界，即協助指界線，上訴人不服此調處結果，乃於收受調處通知後之15日內即104年10月27日提起本件訴訟，求為確定系爭47-174與47-279地號土地界址，有其提出之土地登記謄本、新竹縣芎林鄉不動產糾紛調處紀錄表足稽（見原審卷一第6、9至14頁），並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經核上訴人聲明求為確定系爭47-279與47-174地號土地界址部分，核屬定不動產經界之訴，合於前開規定，合先敘明。
五、按所謂因定不動產界線之訴訟，係指不動產之經界不明，或就經界有爭執，而求定其界線所在之訴訟而言（最高法院30年抗字第177 號判例參照），性質上屬於形成之訴。原告提起此訴訟時，祇須聲明請求定其界線之所在即可，無須主張特定之界線。縱原告有主張一定之界線而不能證明，法院仍不能以此駁回其訴。亦即法院可不受兩造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得本於調查之結果，定雙方不動產之經界（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868號、101年度台上字第1407號判決參照），此定不動產經界之訴訟實具有非訟事件之性質，法院不受當事人聲明方法之拘束。上訴人主張其所有之系爭47-279地號土地與被上訴人所有之系爭47-174地號土地相毗鄰，其於69年間即在系爭47-279、47-278、47-109地號土地範圍內興建
　　門牌號碼新竹縣○○鄉○○路000號（見原審卷一第125-126 頁，下稱738 號建物）等事實，雖提出新竹縣芎林鄉未實施建築管理地區建築物申請證明書為憑（見原審卷一第16頁），並經原審及本院履勘屬實，且現場照片在卷可憑（見原審卷一第130至136頁、本院卷第二第339至345頁），堪認上訴人於69年間有興建房屋屬實。然上訴人於69年興建房屋時並未鑑界，此有新竹縣竹東地政事務所106年11月2日函覆：「新竹縣○○鄉○○段000000○000000○地○○○○○○○○段000 地號）、47-109地號土地於69年期間並無相關鑑界資料（見原審卷三第53頁）」等情，堪認上訴人於69年興建房屋並未鑑界，且系爭47-279、47-174地號土地雖均分割自同段47-109地號土地（見原審卷一第11、12頁），惟分割後並無鑑界資料可資為憑。是本件自難依738 號建物之建築即可認定69年間興建房屋確定建築在系爭47-279、47-278、47-109地號土地範圍內。又上訴人雖主張兩造間系爭47-279、47-174地號土地經界線應以新竹縣竹東地政事務所收件日期文號113年6月17日東測數字第0794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所示B-C-D紅色連接實線為準。惟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辯稱應以調處時竹東地政事務所協助指界線即如附圖所示N-M-L綠色連接實線為據。茲分述如下：
(一)按相毗鄰兩土地，其具體界址何在，如有圖地相符之地籍圖，原則上得以之作為標準；如地籍圖不精確，兩造當事人對界址各有主張時，亦非以當事人之指界位置為唯一之認定標準，法院應秉持公平之原則，依各土地之地圖（實測圖、分割圖、分筆圖）、經界標識之狀況（經界石、經界木、木樁、基石、埋炭等）、經界附近占有之沿革、訟爭土地之利用狀況、登記簿面積與各土地實測面積之差異等客觀基準以確定界址。又按土地法第38條第1 項規定辦理土地登記前，應先辦地籍測量，是以每筆土地之面積係依據地籍圖之界址而確定，並非先行確定每筆土地之面積然後據以移動界址，其理至明（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308 號判決參照）。由此可見，地籍圖經界線即係相鄰土地所有人界址之所在，從而，除有證據足資證明地籍圖製作過程中存有該地籍圖所繪經界線與真實之界址位置不符之情形外，原則即應以地籍圖經界線作為相鄰土地所有人界址所在之認定（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1182號判決參照）。
(二)查對照系爭47-279、47-174地號土地登記事項變動前後之土地登記謄本登載內容（見原審卷一第74至57頁、第78至79頁），可知系爭47-279、47-174地號土地均由47-109地號土地分割後，除新竹縣政府於58年間將土地編定由「特定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註銷後，納入鳳林段重劃區域都市計劃內土地，嗣又於92年間變更為都市計畫外特定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外，其餘土地面積、地號等登載事項均無變動，直至104年間始因辦理本次104年度新竹縣○○鄉地○○○○○○○地號變更異動登記。上訴人雖主張系爭47-279、47-174地號土地倘未納入鳳林段重劃區域（即都市計劃內土地），何以當時新竹縣政府會註銷特定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編定。又上開土地若曾納入都市計劃內土地嗣後又移出成為都市計劃外土地，是否即指鳳林段之段界，顯有變動情形。且變動之段界，若未於地籍圖上同時修正，地籍圖將會出現鳳林段之段界，由47-158與47-174地號土地之界址線，往上位移至47-109與47-278、47-279地號土地之界址上，並導致重劃後上山壹段、鳳林段之段界發生重疊之現象云云。惟就有關系爭47-174及47-279地號土地是否位於鳳林段市地重劃（芎林鄉芎林自辦市地重劃）範圍內疑義，據新竹縣政府106年03月20日府地劃字第1060033415號函覆本院略以：「…(一)本縣芎林縣○○段000000地號土地於81年5月間徵收原因係為本縣芎林鄉公所為辦理120線道路工程，而徵收芎林鄉上山段47-9號等土地246筆。（三）本縣芎林縣○○段000000地號土地因非屬工程用地範圍，故於83年4月11日撤銷徵收。而此筆土地係屬非都市土地，未位於芎林都市計畫範圍內，故撤銷徵收與芎林都市計畫應無關。…（七）依據本府83年4月18日83府地籍字第62112號函，本府囑託竹東地政事務所辦理撤銷徵收登記，將47-174地號土地回復原土地所有權人並繕發新狀；而未列入鳳林段市地重劃（芎林鄉芎林自辦市地重劃），本府檢送予竹東地政事務所之重劃相關資料不包含47-174地號土地。三、依據本府104年9月15日府地測字第1040125126號函（附件七），本府於104年9月10日上午10時會同相關單位，至芎林鄉47-174地號現場實地會勘檢測都市計劃線，當日會勘紀錄結論如下：（一）芎林鄉鳳林段市地重劃範圍區界線、芎林鄉鳳林段都市計畫線及本（104）年度芎林鄉地籍圖重測人員協助指界鳳林段之都市計畫線合屬一致。…」（見原審卷二第165、166頁）；新竹縣政府復於106年9月22日以府地劃字第0000000000號函就有關系爭47-279、47-174地號（重測後上山壹段759、760地號）土地與鳳林段土地段界重疊疑義一事，函覆略以：「…二、次依本府「104年9月10日104年度芎林鄉地籍圖重測區上山段47-174地號等4 筆土地現場會勘紀錄」及「104年9月30日新竹縣104年度芎林鄉不動產糾紛調解委員會調處會議紀錄」中均認定芎林鄉鳳林段市地重劃範圍界線、芎林鄉都市計畫線及地籍圖重測協助指界之都市計畫線均屬一致，合先敘明。三、再查鄰段芎林鄉綠獅段85年地籍圖重測成果，綠獅段範圍段界線及鳳林段市地重劃範圍線亦相符，經套繪芎林鄉綠獅段（85年地籍圖重測區）與鳳林段（85年市地重劃區）地籍圖後，其都市計畫區界線均相符，亦可判斷上山壹段與鳳林段地段界無誤。四、另有關段界疑義部分，經本縣竹東地政事務所現況測量套繪原地籍圖及面積分析後，旨揭地號重測後面積並無減少，其疑似市地重劃區鳳林段重疊應屬日據時代地籍圖誤謬所致，且重劃前後土地分配清冊中，也並未包含旨揭地號，應可判斷旨揭地號不在重劃範圍內，屬都市計畫範圍外土地，並無段界重疊之情形。」（見原審卷三第9頁）；並經證人即新竹縣政府地政處重劃科科員鄭戎凱證稱：「（提示106年3月20日新竹縣政府函文，47之174地號土地當初是否因為要辦理120線道工程而做徵收，並非是因為鳳林段土她重劃所為之徵收？）當初是要做120線道才做徵收的，並不是因為市地重劃而做徵收，因市地重劃不會牽扯到徵收的問題」（見原審卷二第204頁）；證人即竹東地政事務所測量人員黃姵綺證稱：「（當時妳們檢測的結果是說47之174地號土地跟47之279地號土地，並沒有在鳳林段市地重劃範圍內？是否如此？）當時的會勘是發文請其確認重劃的範圍和都市計劃線等有沒有一致性，當初檢測的結果是確認鳳林段和上山段的界線是否和當時的都市計劃線是否一致的」、「（當時是否有發現上山段和鳳林段的界線有重疊？）重測是把舊圖數值化，原本的舊圖是日據時代到現在，重測是跟鄰段交接，故重測時要檢核段界有要如何接，除了實地檢測外，我們也有找當初的清冊，看有無在重測的範圍內。當初在調處時，我們就有做查核，我們查核結果，這二筆土地並非在重劃的登記清冊內，所以是屬於上山段的土地」、「重測時並沒有發現有重疊的問題，我們提供是重劃結果的登記清冊」、「當時重測結果面積是符合的，就沒有重疊的問題。就重測當時處理程序，因鳳林段界線都已經出來的，我們就處理上山段的部分」、「（竹東地政事務所就47之174重測的結果跟舊圖的地籍線是否一致的嗎？）大致上會是一致的，因重測除了考量舊圖外，還會參考其他的因素（面積、現況）做最後的結果」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08、209頁），足見系爭47-174地號土地徵收或撤銷徵收原因與芎林都市計畫無關，且系爭47-174、47-278、47-279地號土地並未列入鳳林段市地重劃範圍，屬都市計畫範圍外土地，亦無段界重疊之情形。
(三)又系爭47-279與47-174地號土地界址，前經原審囑託國土　測繪中心測繪，該中心函覆說明略以：「本案系爭經界位於重測前上山段及市地重劃後鳳林段之段界，經套合該2 段地籍圖後，發現疑似有重疊之情狀，且有旨揭地號土地是否納入重劃等疑義」等情（見原審卷一第157頁），並經該中心測量承辦人魏瑞德到庭證稱：「…關於新竹縣○○鄉○○段000000○000000 ○000000地號土地原本是規劃在市地重劃的土地裡面，重劃後屬於鳳林段，後來為何在辦理本件重劃的時候，為何會把這幾筆列入重測，而不是納入鳳林段，這本身就有問題。經過我們鑑定測量人員分析結果，這幾筆重測前土地的地籍圖南段有跟市政重劃鳳林段有重疊的情形，這些爭議應該由新竹縣政府釐清。提呈檢測圖說等相關資料，這是我們分析的資料，黑色線是鳳林段都市重劃區的地籍線，綠色線是上山段的地籍圖經界線，粉紅色區域就是重疊的部分，從這個圖說可以看出系爭三筆土地是在重疊的區域裡面，所以這三筆為何當時有在市地重劃區的清冊裡面，卻又沒有納入鳳林段，重測又另外辦理，這就是有重疊疑義的地方，…」等語（見原審卷二第5至6頁、第11頁）。惟就系爭47-279、47-174地號土地並未列入鳳林段市地重劃範圍，而屬都市計畫範圍外土地，已據新竹縣政府及竹東地政事務所函覆如前，是證人魏瑞德就何以上開三筆土地未納入鳳林段市地重劃範圍內之疑慮，應屬個人意見而不足採。另就國土測繪中心於原審庭提之圖說（見原審卷二第11頁）所示粉紅色區域之重疊情形，新竹縣政府於前開0000000000號函文略稱：「…旨揭地號重測後面積並無減少，其疑似市地重劃區鳳林段重疊應屬日據時代地籍圖誤謬所致，且重劃前後土地分配清冊中，也並未包含旨揭地號，應可判斷旨揭地號不在重劃範圍內，屬都市計畫範圍外土地，並無段界重疊之情形。」；就此證人魏瑞德於本院陳稱：「（段界會產生重疊的情況，是否有可能是因為重測前的地籍圖是日據時代所繪製的，所以比較不準確？）因為重測前地籍圖本身圖解的精度比較不高，現況測量的套繪分析有可能不同的鑑測人員會有不同的認定；重測後是數值座標是固定的，而重測前的地籍圖沒有座標因涉及到現況分析及圖解的精度，在套匯分析時大家對於可靠界址點認定不同的話就會有不同的結果，所以日據時代的地籍圖常常會有爭議，所以現在政府都在重測作成數值座標，將來就比較不會有爭議」、「（系爭土地在重測時是否已經有數值座標？）鑑測人員當時做的時候土地已經重測了，但爭議未決才會訴訟，當時兩造對於界址認定有問題才會訴訟，法官囑託我們用原地籍圖界址，所以涉及到重測前地籍圖的套繪分析」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00頁），亦未否認市地重劃區鳳林段與上山段段界重疊有可能是因日據時代地籍圖誤謬所致，是上訴人以前揭段界重疊據以推測因而導致系爭土地界址位移云云，尚非無疑。
(四)上訴人又主張重劃後鳳林段5 地號因合併而面積增加37.06 平方公尺，係因重劃區域內47-109、47-278、47-279地號土地面積39平方公尺位移導致增加土地面積云云，然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鳳林段5 號土地重劃前為上山段47-274、47-275、47-276、47-158地號，因合併分割增加5之1、5之2 、5之3地號土地，有土地謄本可佐（卷三第86頁）。且經本院檢送芎林鄉鳳林段重劃前、後地籍圖就重劃前、後之土地地號及面積變動關連性情形函請新竹縣政府釋疑，經新竹縣政府以107年11月22日府地劃字第1070186519號函覆略以：「(三)重劃係依照規劃內容，將一定區域內，畸零細碎不整之土地，按原有位次交換分合為形狀方整的各宗土地後，重新分配予原土地所有權人，重劃後所配回之土地未必會位於重劃前土地所在位置。（四）貴院於附件一地籍圖用黃色螢光筆所圈示之重劃範圍，包含上山段47-1、47-158、47-159、47-160、47-189、47-190及47-191地號土地；此範圍重劃後係鳳林段5、6、7、8及9地號土地；此範圍後又經分割及合併，現為鳳林段5、5-1、5-4、5-5及5-6地號土地。（詳對照表）…（六）重劃後鳳林段9地號土地已與同段5、6、7、8地號土地合併，惟本府無卷可稽，無法提供重劃後鳳林段9地號土地原始位置。」，並檢送芎林市地重劃前後地號位置及及面積對照表參照（見本院卷一第151至154頁）
　　即依上訴人所指新竹縣芎林鄉都市計劃地籍圖上方以黃色螢光筆所圈示之重劃範圍對照重劃後芎林鄉鳳林段地籍圖謄本，包含上山段47-1、47-158、47-159、47-160、47-189、47-190及47-191地號土地；重劃後係鳳林段5、6、7、8及9地號土地，面積合計523.78平方公尺，嗣經分割及合併，現為鳳林段5、5-1、5-4、5-5及5-6地號土地，面積合計523.77平方公尺，並與重劃前上山段47-158、47-159、47-160、47-189、47-190、47-191、47-1地號面積526平方公尺相近。而重劃既係將一定區域內，畸零細碎不整之土地，按原有位次交換分合為形狀方整的各宗土地後，重新分配予原土地所有權人，重劃後所配回之土地未必會位於重劃前土地所在位置，且並無證據可資證明重劃後鳳林段5 地號因重劃區域內47-109、47-278、47-279地號土地位移導致增加土地面積，則上訴人依上開面積增推測鳳林段之段界必然變動，且變動之段界未於地籍圖上同時修正而導致被上訴人所有土地因重測而面積增加之論述，尚乏所據。
(五)參以證人即新竹縣政府地籍科科長余錦堂到庭證稱：「（若兩造的界址線後來經過確定後有變動的話，是否會影響都市計劃的界線？）基本上都市計劃線不受地籍線影響，如果有變動的話是都市計劃單位要修正，重測前、後的地籍不可能百分之百完全一致，因為會經過全區套繪參考，圖檔不一定全部相符，兩造當時調處時也有跟兩造說明，先掌握住重測前原有的面積，且兩造現有房屋、使用範圍，一定有部分在鄰地，有部分在道路範圍，我們最後是參照舊地籍圖協助指界結果才做出仲裁，另外在討論到85年重劃時，兩造家族在重劃區內也有土地，當時有參與重劃分配，在邊界重劃區兩造家族也有分配，當時兩造對於重劃區塊已經檢討確認過了，雖然當時誤把上訴人土地納入都市計劃，後來檢討也確認不在都市計劃內，有關重劃區、都市計劃線20幾年前就檢討過了，當時圖檔確實有問題，所以國土測繪中心依據舊的圖檔才會判斷出有段界重疊的情形，因為圖檔與現況有可能有落差，所以現在才積極進行重測。我們仲裁不是完全依據地籍圖，而是會按照土地使用的現況讓兩造達成共識，兩造舊房屋確實在界線上，現場的使用情形已經很複雜，所以最後不得已才按照兩造原有面積再做出仲裁」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07頁），及新竹縣政府依土地登記謄本（見原審卷一第69至79頁）、兩造指界、協助指界製作而成土地界址爭議調處圖說與分析表（見原審卷一第41至63頁）所示，被上訴人所有系爭47-174地號土地依協助指界面積與土地登記謄本面積分別28.68平方公尺、28平方公尺；上訴人所有系爭47-279地號土地，依上訴人指界與土地登記謄本登記面積分別為13.91平方公尺、7平方公尺；上訴人所有系爭47-109地號土地，依上訴人指界與土地登記謄本登記面積分別為89.33 平方公尺、72平方公尺（見原審卷一第41頁）。再依本院囑託新竹縣竹東地政事務所依兩造各自指界測量結果，被上訴人所有系爭47-174地號土地依被上訴人指界（位置同前揭新竹縣芎林鄉不動產糾紛調處紀錄表調處協助指界）位置L-M-N-O綠色連線面積為28.68平方公尺；依上訴人指界位置即A-B-C-D紅色連線面積為31.06平方公尺（見本院卷二第395頁），即依被上訴人協助指界線即L-M-N-O綠色連線測則被上訴人所有系爭47-174地號土地面積僅差距0.68平方公尺；依上訴人指界被上訴人所有系爭47-174地號土地面積差距3.06平方公尺，上訴人所有系爭47-109地號土地依其自行指界結果面積增加17.33平方公尺（89.33平方公尺－72平方公尺）。足認依上訴人之指界測量所得面積之增減幅度差距最大。參以被上訴人指界位置亦與系爭都市計劃線即上山壹段、鳳林段之段界相符，則本院綜上開各情，認系爭47-279地號（即重測後上山壹段759地號）土地與系爭47-174地號（即重測後上山壹段760地號）土地界址為如附圖所示之L-M-N-O綠色連接實線。
六、綜上所述，本件上訴人於69年興建房屋並無鑑界，其房屋坐
　　落位置不宜作為兩造界址或位移之參考；另被上訴人所有系爭47-174地號土地面積依被上訴人協助指界僅增加0.68平方公尺，亦與系爭都市計劃線即上山壹段、鳳林段之段界相符；上訴人所有系爭47-109地號土地面積依上訴人指界面積增加17.33平方公尺，增加土地面積幅度較大；且上訴人主張界址位移又無證據可資證明。而國土測繪中心製作圖說所示粉紅色之重疊情形應係出自於日據時代地籍圖誤謬所致，業如前述。本院綜上各情，認系爭47-279地號（即重測後上山壹段759地號）土地與47-174地號（即重測後上山壹段760地號）土地界址，應以附圖所示之L-M-N-O綠色連接實線為界。上訴人主張系爭47-279地號、系爭47-174地號土地界址應以如附圖所示即A-B-C-D紅色連接實線為界址，為不足採。惟兩造就其等經界既有爭執，法院即應予以特定不動產之經界，不受當事人主張拘束。原審駁回上訴人之請求，無可維持，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廢棄原判決並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七、不動產經界之訴訟，既具非訟事件之性質，無論由相鄰土地兩方之何造起訴，只要本於所有權對鄰地所有人主張確定相鄰土地經界線即可，至其經界線何在，當事人之一方雖得向法院提供資料，法院不受其主張之拘束。是則，確定界址之訴，既係以形成權為訴訟標的，界址為何，對於兩造而言，並無勝負之問題。從而，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就本件所爭者，殆為界址何在，則由敗訴之一方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爰酌量情形，由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就此確定界址部分各自負擔二分之一，較為合理，附此敘明。　　　
八、本件業經新竹縣政府地政局、竹東地政事務所、國土測繪中心之鑑定、調處、函覆，已如上述，上訴人聲請囑託中華民國地籍測量學會再次鑑定重測前後段界有無重疊及其原因為何，應無必要，附此敘明。又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核對於本院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並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50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蔡孟芳
　　　　　　　　　　　　　　　　 法　官　林麗玉
　　　　　　　　　　　　　　　　 法　官　楊明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郭家慧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7年度簡上字第60號
上  訴  人  黃楊春梅
訴訟代理人  路春鴻律師
複代理人    葉文海  
被上訴人    楊彭桂妹
訴訟代理人  楊棟棠  
            古雲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界址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07年1月25日
本院新竹簡易庭105年度竹簡字第45號第一審簡易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確認上訴人所有新竹縣○○鄉○○○段000地號（即重測前上山段47-2
79地號）土地與被上訴人所有新竹縣○○鄉○○○段000地號（即重測
前上山段47-174地號）土地界址為如附圖所示之L-M-N-O綠色連
接實線。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二分之一，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
　　事實及理由
一、按第二審判決書內應記載之事實，得引用第一審判決。當事
    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者，應併記載之。判決書內應記載
    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
    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如有不同者，應另行記
    載。關於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應併記載之
    ，民事訴訟法第454條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
    之上訴，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亦準用之。
二、兩造之陳述除與原判決記載相同者，茲引用之外，補陳略以
    ：
(一)上訴人上訴理由略以：
１、坐落新竹縣○○鄉○○段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所在之
    區域於85年間進行土地重劃，最初新竹縣政府發函兩造表示
    註銷47-278、47-279、47-174三筆地號土地「特定農業區甲
    種建築用地」之編定，倘上開三筆土地未納入鳳林段重劃區
    域（即都市計劃內土地），何以當時新竹縣政府會註銷特定
    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之編定。又上開三筆地號土地若曾納入
    都市計畫內土地，則重劃所劃定之「上山壹段」、「鳳林段
    」之段界（即本件爭議之初所指之都市計畫線），即為上山
    段47-109與47-278、47-279之界址線。亦即，此一界址線上
    方之47-109地號土地為都市計畫外土地，界址線下方之47-2
    78、47-279、47-174地號土地，為都市計畫內土地。然新竹
    縣竹東地政事務所於92年間來函上訴人表示47-278、47-279
    、47-174地號土地為都市計畫外土地，並恢復特定農業區甲
    種建築用地之編定，此際前揭所稱之都市計畫線應往下方移
    置47-174與47-158地號之界址線，亦即47-278、47-279、47
    -174地號三筆土地為都市計畫外土地，47-158地號土地為都
    市計畫內土地。而往下移置之都市計畫線，亦代表此線上方
    區域應屬重劃前上山段，下方區域則為重劃後鳳林段。是系
    爭土地區域進行重劃時所劃定鳳林段之範圍， 倘若曾包括4
    7-278、47-279、47-174三筆地號土地，其後又將前揭三筆
    地號土地更正為非都市計畫內土地，是否即指鳳林段之段界
    ，顯有過變動之情形？又變動之段界，若未於地籍圖上同時
    修正，地籍圖將會出現鳳林段之段界，由47-158與47-174地
    號土地之界址線，往上位移至47-109與47-278、47-279地號
    土地之界址上，亦即段界將會出現往上偏移，並導致重劃後
    上山壹段、鳳林段之段界發生重疊之現象。
２、而原審為釐清上述段界疑義，即函囑測繪中心進行複丈鑑定
    ，測繪中心以105年8月23日測籍字第1050600401號函函覆原
    審，依測繪中心前揭回函說明二指明「本案系爭經界位於重
    測前上山段及市地重劃後鳳林段之段界，經套合該2段地籍
    圖後，發現疑似有重疊之情狀，且有旨揭地號土地是否納入
    重劃等疑義」等語。而就測繪中心回函所指出現「疑似重疊
    」、「是否納入重劃」之疑義，佐以測繪中心承辦人魏瑞德
    於原審審理時到庭所為證述及新竹縣政府所檢送新竹縣芎林
    鄉芎林自辦市地重劃前地籍圖所示47-279、47-278及47-174
    三筆地號土地，係納入「重劃黑線」內，屬重劃後鳳林段之
    範圍，此情狀即為測繪中心前函所稱「經套合該2段地籍圖
    後，發現疑似有重疊之情狀」及證人魏瑞德所指「段界有重
    疊」之問題。此外，測繪中心所據為判讀之資料即地籍圖及
    座標表，並非自行搜集而來，而係新竹縣竹東地政事務所所
    提供之資料，而新竹縣政府並非職司土地專業複丈之機關，
    且於原審審理期間，亦未曾就新竹縣竹東地政事務所提供測
    繪中心套繪之地籍圖、座標表究竟是否為正確之地藉原圖、
    座標表，有任何說明？若所提供之地籍圖、座標表非正確之
    地藉原圖或座標表，則究竟新竹縣竹東地政事務所提供之地
    籍圖、座標表為何時所繪製？則新竹縣政府106年9月22日府
    地劃字第0000000000號函所指「疑似市地重劃區鳳林段重疊
    應屬日據時代地籍圖誤謬所致」，恐係新竹縣政府單方臆測
    之說法。
３、又關於系爭土地附近重劃後，被上訴人所有土地面積是否出
    現大幅增加之情形，原審依新竹縣政府前函所覆：芎林鄉鳳
    林段市地重劃範圍界線、芎林鄉都市計畫及地籍圖重測協助
    指界之都市計畫線均屬一致、上山壹段與鳳林段地段界無誤
    、重測後面積並無減少之意見，認為系爭土地重測後面積並
    無減少。然原審並未就系爭土地重測當時原有地號、合併後
    地號之各筆地號土地之面積詳為調查，如何能獲致重測後面
    積並無減少之結論？又如何能逕行否定上訴人所指重測後鳳
    林段5地號土地所增加之面積37.06平方公尺，大抵與重疊區
    域內47-174、47-278、47-279地號三筆土地之面積39平方公
    尺相近之情狀，非因段界上移所致？再依據新竹縣政府所檢
    送有關「新竹縣芎林鄉芎林自辦市地重劃會」辦理重劃之資
    料內容所示，被上訴人所有重劃前47-158、47-274、47-275
    、47-276四筆地號土地，於重劃後合併為鳳林段5地號土地
    ，而重劃前47-158地號面積為46平方公尺、 47-274地號面
    積為7平方公尺、 47-275地號面積為3平方公尺、47-276地
    號面積為4平方公尺，故重劃前上開四筆地號土地之總面積
    為60平方公尺。又重劃後鳳林段5地號土地之面積為60平方
    公尺，而重劃後鳳林段5地號土地係與6、7、8、9地號合併
    ，不論如何合併或分割，理應鳳林段5地號土地分配給被上
    訴人之面積，應該與其合併前47-158、47-274、47-275、47
    -276四筆地號土地之面積相同或相近，方屬合於常理，惟何
    以合併後鳳林段5地號之面積卻登記為97.06平方公尺，此面
    積較前揭四筆土地之總合面積60平方公尺，無端增加37.06
    平方公尺。又鳳林段5地號土地重劃後，係位於重劃前47-17
    4、47-278、47-279地號下方（即47-158地號位置處）。若
    前述重劃時曾變動過之都市計畫線未於地籍圖上併同更正，
    此時不正確之地籍圖上所顯示之鳳林段段界仍標定在47-109
    與47-278、47-279地號之界址線上，將造成此一界址線上方
    為「上山壹段」，界址線下方為「鳳林段」，而重測後之「
    鳳林段5地號」又為重測後「鳳林段」往下之第一筆土地，
    此情形無異將47-278面積4平方公尺，47-279面積7平方公尺
    、47-174面積28平方公尺，總計前開三筆地號土地總面積為
    39平方公尺，劃入鳳林段5地號土地之內，造成重劃後鳳林
    段5地號之面積大幅增加，如此情狀方能解釋何以鳳林段5地
    號土地於重劃後本應分配之土地面積為60平方公尺，卻於重
    劃後位置不變之情形下，無端大幅增加37.06平方公尺之面
    槓，而增加之面積實際上即來自於內政部國土繪測中心所指
    段界重疊之部分。惟前揭段界重疊所致鳳林段5地號面積增
    加之現象，並無法改變47-278、47-279、47-174三筆地號土
    地兩造權利仍然存在之事實，兩造土地所在位置仍應於地籍
    圖上，依原有面積進行標示，此舉勢將產生重測後「上山壹
    段」所有土地，全數往上位移之事實，也造成現今地政事務
    所所指之界址，全數位移之現象。
４、對照系爭土地重劃前、後之地籍圖及土地登記謄本所示，重
    劃後整編之5、6、7、8、9號土地之範圍及面積為：重劃前4
    7-274（面積7㎡）、47-275（面積3㎡）、47-158（面積46㎡）
    、47-159(面積117㎡）、47-160（面積79㎡)、47-189（面積6
    4㎡）、47-190（面積37㎡）、47-191(面積96㎡)、47-1(面積8
    7㎡），合計面積為536㎡。再對照上證2現今地籍圖所示，5、
    5-1、5-4、5-5、5-6地號土地即為重測前47-274、47-275、
    47-158、47-159、47-160、47-189、47-190、47-191、47-1
    之範圍，而此範圍之面積為536㎡，若再扣除上證1地籍圖所
    示紅色區域之面積，重劃後5、5-1、5-4、5-5、5-6地號土
    地之總面積，應較536㎡短少，但現今5（97.06㎡）、5-1（31
    .75㎡）、5-4（196.4㎡）、5-5（100.98㎡）、5-6（97.58㎡）
    ，合計之面積卻為523.77㎡，何以重劃前、後之面積不符？
    原因為何？是否與當年都市計畫線未更正之疑義有關？此外
    ，新竹縣竹東地政事務所曾於85年9月4日發函調整新竹縣芎
    林鄉「鳳林段」與「上山段」之都市計畫線，另於94年1月1
    9日再發函表示調整前開段界，然因都市計畫線（即鳳山段
    與上山段之段界）恰與爭議土地之地界相重合，倘若調整後
    未於地籍圖上併為更正，勢必將導致兩造目前爭議之41-174
    、47-278、47-279號土地，本應屬上山段而遭劃入鳳林段，
    造成鳳林段47-158號土地面積增加。
５、依新竹縣政府108年8月16日府地劃字第1080371245號函文所
    載，重劃後鳳林段5地號土地扣除各項負擔後應配面積為41.
    16平方公尺，實配面積為76.84平方公尺，增配35.68平方公
    尺，須繳交差額地價499,520等情。換言之，函文所指重測
    後鳳林段5號土地面積為76.84平方公尺，然依鈞院卷二第15
    8頁重劃後鳳林段5號土地主要是合併重劃前47-158號土地（
    面積為46平方公尺）、47-274號土地（面積為7平方公尺）
    、 47-275號土地（面積為3平方公尺）、47-276號土地（面
    積為4平方公尺），而前開重劃前四筆地號土地之總面積為6
    0平方公尺，則增加之面積何來，函文內容毫無任何說明。
    另依函文所載對照表並非重劃前後土地分配清冊，實際重劃
    前後地號土地對照以重劃前後分配清冊為準。然依據鈞院歷
    次向竹東地政事務所調閱之地籍登記謄本卻有下列疑義。即
    1、重劃後鳳林段8號土地，是重測前何地號土地？2、重劃
    後鳳林段6、7、8、9地號土地皆與鳳林段5號土地合併，則
    合併後之5地號土地，若核對土地登記簿謄本所載之地號土
    地，範圍應包括重劃前47-274、47-275、47-276、47 -158
    、47-159、47-160、47-189、47-190、47-191、47-1、47-2
    17等11筆土地。但另參照原審卷二第196頁當年重劃前之地
    籍圖及重劃後之地籍圖所示，上證1最上方重劃區域以黃色
    螢光筆圈選之區塊，所涉重劃前之地號土地卻只有47-274、
    47-275、47-158、47-159、47-160、47-189、47-190、47-1
    91、47-1地號等9筆土地，何以土地筆數未符。3、依上證2
    重劃後地籍圖所示，鳳林段10地號土地對應重劃前之地號土
    地，應為上證1地籍圖所示之47-217、47-216等多筆土地（
    可由重劃後周遭區域地形及道路可為證登明），果係如此，
    47-217地號土地斷不可能為重劃後5地號土地之範圍，究竟
    當年重劃後所新整編之5、6、7、8、9地號土地，應為重劃
    前原地號土地之那幾筆、範圍為何未明。
６、綜上所述，由於重測範圍錯誤而將47-279、47-278及47-174
    地號土地納入重劃，不僅虛增重劃後鳳林段5地號土地之面
    積，又為了還原已遭納入重劃之47-279、47-278及47-174地
    號土地，重劃後之地籍圖只能將此三筆地號土地往上推移，
    如此一來，即造成界址出現往上偏移之情狀，此亦是上訴人
    於還原重測前47-279、47-278及47-174三筆土地位置予以指
    界時，不僅所為之指界位置會位於被上訴人之下方，更是完
    全符合國土測繪中心所指明重劃區域有重疊疑義之鑑定意見
    等語。並為上訴聲明：原判決廢棄；確認上訴人所有重測前
    新竹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與被上訴人所有重測前新
    竹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之界址，為新竹縣竹東地政事
    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收件日期文號113年6月17日東測數字第
    079400號所示B-C-D紅色連接實線。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上訴理由主張都市計劃線未隨之變更
    云云。惟被上訴人並無掌管都市計劃線之職權，上訴人顯係
    告錯對象。上訴人於重測時不指界自己的界址而指界馬路白
    線上，造成被上訴人權益受損，土地被移至馬路，無端產生
    此訟爭，訴訟費用應由上訴人負擔等語，資為抗辯。並為答
    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一)上訴人為坐落新竹縣○○鄉○○段000000○000000○地○○○○○○○○段
    000 地號）、47-109地號土地所有權人。被上訴人為同段47
    -174地號（地籍重測後為上山壹段760地號，見原審卷一第9
    5、149頁）土地所有權人，47-279地號土地與47-174地號土
    地均自47-109地號土地分割並相毗鄰。
(二)兩造對於上山段47-174、47-278、47-279、47-109地號土地
     界址發生爭議，且就47-174、47-278、47-279地號與鳳林
    段界線及都市計劃線界線認定不一致，經新竹縣政府地政處
    於104年9月30日進行不動產糾紛調處，經調處結果為「㈠上
    山段47-174及同段47-279、47-278地號與鳳林段之界線，以
    鳳林段都市計畫線為界，即圖上K-L-O 連線。㈡上山段47-17
    4與47-279之交界，以圖上N-M-L之連線為界，即協助指界線
    」，上訴人不服調處結果而提起本件訴訟（見原審卷一第29
    至66頁）。
(三)新竹縣○○於00○○○○○○○○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編定，由
    原農業特定區甲種建築用地，變更為都市計畫內用地，其後
    於92年又變更回農業特定區甲種建築用地。
(四)原審曾囑託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下稱國土測繪中心）就重
    測前47-174、47-279地號土地界址為測量，經該中心於105
    年8月23日以測籍字第1050600401號函說明二略以：「本案
    系爭經界位於重測前上山段及市地重劃後鳳林段之段界，經
    套合該2 段地籍圖後，發現疑似有重疊之情形（檢送檢測圖
    說1 份供參），且有旨揭地號土地是否納入重劃等疑義」而
    未予鑑測（見原審卷一第157頁）。
四、按「重新實施地籍測量時，土地所有權人應於地政機關通知
    之限期內，自行設立界標，並到場指界。」「土地所有權人
    因設立界標或到場指界發生界址爭議時，準用第59條第2 項
    規定處理之。」「因前項異議而生土地權利爭執時，應由該
    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予以調處，不服調處者，應於
    接到調處通知後15日內，向司法機關訴請處理，逾期不起訴
    者，依原調處結果辦理之。」土地法第46條之2第1項前段、
    第2項及第59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所有坐落重測前
    新竹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47-279地號土地
    ）與被上訴人所有同段47-174地號土地（下稱系爭47-174地
    號土地）相毗鄰，同為104年度新竹縣芎林鄉地籍圖重測區
    內之土地範圍，因兩造於辦理地籍調查時，指界不一致，經
    104年度新竹縣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於104年9月30日為兩
    造進行調處，調處結果為系爭47-174及同段47-279、47-278
    地號與鳳林段之界線，以鳳林段都市計畫線為界，即圖上K-
    L-O 連線。㈡上山段47-174與47-279之交界，以圖上N-M-L之
    連線為界，即協助指界線，上訴人不服此調處結果，乃於收
    受調處通知後之15日內即104年10月27日提起本件訴訟，求
    為確定系爭47-174與47-279地號土地界址，有其提出之土地
    登記謄本、新竹縣芎林鄉不動產糾紛調處紀錄表足稽（見原
    審卷一第6、9至14頁），並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經核上訴
    人聲明求為確定系爭47-279與47-174地號土地界址部分，核
    屬定不動產經界之訴，合於前開規定，合先敘明。
五、按所謂因定不動產界線之訴訟，係指不動產之經界不明，或
    就經界有爭執，而求定其界線所在之訴訟而言（最高法院30
    年抗字第177 號判例參照），性質上屬於形成之訴。原告提
    起此訴訟時，祇須聲明請求定其界線之所在即可，無須主張
    特定之界線。縱原告有主張一定之界線而不能證明，法院仍
    不能以此駁回其訴。亦即法院可不受兩造當事人主張之拘束
    ，得本於調查之結果，定雙方不動產之經界（最高法院90年
    度台上字第868號、101年度台上字第1407號判決參照），此
    定不動產經界之訴訟實具有非訟事件之性質，法院不受當事
    人聲明方法之拘束。上訴人主張其所有之系爭47-279地號土
    地與被上訴人所有之系爭47-174地號土地相毗鄰，其於69年
    間即在系爭47-279、47-278、47-109地號土地範圍內興建
　　門牌號碼新竹縣○○鄉○○路000號（見原審卷一第125-126 頁
    ，下稱738 號建物）等事實，雖提出新竹縣芎林鄉未實施建
    築管理地區建築物申請證明書為憑（見原審卷一第16頁），
    並經原審及本院履勘屬實，且現場照片在卷可憑（見原審卷
    一第130至136頁、本院卷第二第339至345頁），堪認上訴人
    於69年間有興建房屋屬實。然上訴人於69年興建房屋時並未
    鑑界，此有新竹縣竹東地政事務所106年11月2日函覆：「新
    竹縣○○鄉○○段000000○000000○地○○○○○○○○段000 地號）、47
    -109地號土地於69年期間並無相關鑑界資料（見原審卷三第
    53頁）」等情，堪認上訴人於69年興建房屋並未鑑界，且系
    爭47-279、47-174地號土地雖均分割自同段47-109地號土地
    （見原審卷一第11、12頁），惟分割後並無鑑界資料可資為
    憑。是本件自難依738 號建物之建築即可認定69年間興建房
    屋確定建築在系爭47-279、47-278、47-109地號土地範圍內
    。又上訴人雖主張兩造間系爭47-279、47-174地號土地經界
    線應以新竹縣竹東地政事務所收件日期文號113年6月17日東
    測數字第0794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所示B-C-D
    紅色連接實線為準。惟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辯稱應以調處
    時竹東地政事務所協助指界線即如附圖所示N-M-L綠色連接
    實線為據。茲分述如下：
(一)按相毗鄰兩土地，其具體界址何在，如有圖地相符之地籍圖
    ，原則上得以之作為標準；如地籍圖不精確，兩造當事人對
    界址各有主張時，亦非以當事人之指界位置為唯一之認定標
    準，法院應秉持公平之原則，依各土地之地圖（實測圖、分
    割圖、分筆圖）、經界標識之狀況（經界石、經界木、木樁
    、基石、埋炭等）、經界附近占有之沿革、訟爭土地之利用
    狀況、登記簿面積與各土地實測面積之差異等客觀基準以確
    定界址。又按土地法第38條第1 項規定辦理土地登記前，應
    先辦地籍測量，是以每筆土地之面積係依據地籍圖之界址而
    確定，並非先行確定每筆土地之面積然後據以移動界址，其
    理至明（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308 號判決參照）。由此
    可見，地籍圖經界線即係相鄰土地所有人界址之所在，從而
    ，除有證據足資證明地籍圖製作過程中存有該地籍圖所繪經
    界線與真實之界址位置不符之情形外，原則即應以地籍圖經
    界線作為相鄰土地所有人界址所在之認定（最高法院100 年
    度台上字第1182號判決參照）。
(二)查對照系爭47-279、47-174地號土地登記事項變動前後之土
    地登記謄本登載內容（見原審卷一第74至57頁、第78至79頁
    ），可知系爭47-279、47-174地號土地均由47-109地號土地
    分割後，除新竹縣政府於58年間將土地編定由「特定農業區
    甲種建築用地」註銷後，納入鳳林段重劃區域都市計劃內土
    地，嗣又於92年間變更為都市計畫外特定農業區甲種建築用
    地」外，其餘土地面積、地號等登載事項均無變動，直至10
    4年間始因辦理本次104年度新竹縣○○鄉地○○○○○○○地號變更
    異動登記。上訴人雖主張系爭47-279、47-174地號土地倘未
    納入鳳林段重劃區域（即都市計劃內土地），何以當時新竹
    縣政府會註銷特定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編定。又上開土地若
    曾納入都市計劃內土地嗣後又移出成為都市計劃外土地，是
    否即指鳳林段之段界，顯有變動情形。且變動之段界，若未
    於地籍圖上同時修正，地籍圖將會出現鳳林段之段界，由47
    -158與47-174地號土地之界址線，往上位移至47-109與47-2
    78、47-279地號土地之界址上，並導致重劃後上山壹段、鳳
    林段之段界發生重疊之現象云云。惟就有關系爭47-174及47
    -279地號土地是否位於鳳林段市地重劃（芎林鄉芎林自辦市
    地重劃）範圍內疑義，據新竹縣政府106年03月20日府地劃
    字第1060033415號函覆本院略以：「…(一)本縣芎林縣○○段0
    00000地號土地於81年5月間徵收原因係為本縣芎林鄉公所為
    辦理120線道路工程，而徵收芎林鄉上山段47-9號等土地246
    筆。（三）本縣芎林縣○○段000000地號土地因非屬工程用地
    範圍，故於83年4月11日撤銷徵收。而此筆土地係屬非都市
    土地，未位於芎林都市計畫範圍內，故撤銷徵收與芎林都市
    計畫應無關。…（七）依據本府83年4月18日83府地籍字第62
    112號函，本府囑託竹東地政事務所辦理撤銷徵收登記，將4
    7-174地號土地回復原土地所有權人並繕發新狀；而未列入
    鳳林段市地重劃（芎林鄉芎林自辦市地重劃），本府檢送予
    竹東地政事務所之重劃相關資料不包含47-174地號土地。三
    、依據本府104年9月15日府地測字第1040125126號函（附件
    七），本府於104年9月10日上午10時會同相關單位，至芎林
    鄉47-174地號現場實地會勘檢測都市計劃線，當日會勘紀錄
    結論如下：（一）芎林鄉鳳林段市地重劃範圍區界線、芎林
    鄉鳳林段都市計畫線及本（104）年度芎林鄉地籍圖重測人
    員協助指界鳳林段之都市計畫線合屬一致。…」（見原審卷
    二第165、166頁）；新竹縣政府復於106年9月22日以府地劃
    字第0000000000號函就有關系爭47-279、47-174地號（重測
    後上山壹段759、760地號）土地與鳳林段土地段界重疊疑義
    一事，函覆略以：「…二、次依本府「104年9月10日104年度
    芎林鄉地籍圖重測區上山段47-174地號等4 筆土地現場會勘
    紀錄」及「104年9月30日新竹縣104年度芎林鄉不動產糾紛
    調解委員會調處會議紀錄」中均認定芎林鄉鳳林段市地重劃
    範圍界線、芎林鄉都市計畫線及地籍圖重測協助指界之都市
    計畫線均屬一致，合先敘明。三、再查鄰段芎林鄉綠獅段85
    年地籍圖重測成果，綠獅段範圍段界線及鳳林段市地重劃範
    圍線亦相符，經套繪芎林鄉綠獅段（85年地籍圖重測區）與
    鳳林段（85年市地重劃區）地籍圖後，其都市計畫區界線均
    相符，亦可判斷上山壹段與鳳林段地段界無誤。四、另有關
    段界疑義部分，經本縣竹東地政事務所現況測量套繪原地籍
    圖及面積分析後，旨揭地號重測後面積並無減少，其疑似市
    地重劃區鳳林段重疊應屬日據時代地籍圖誤謬所致，且重劃
    前後土地分配清冊中，也並未包含旨揭地號，應可判斷旨揭
    地號不在重劃範圍內，屬都市計畫範圍外土地，並無段界重
    疊之情形。」（見原審卷三第9頁）；並經證人即新竹縣政
    府地政處重劃科科員鄭戎凱證稱：「（提示106年3月20日新
    竹縣政府函文，47之174地號土地當初是否因為要辦理120線
    道工程而做徵收，並非是因為鳳林段土她重劃所為之徵收？
    ）當初是要做120線道才做徵收的，並不是因為市地重劃而
    做徵收，因市地重劃不會牽扯到徵收的問題」（見原審卷二
    第204頁）；證人即竹東地政事務所測量人員黃姵綺證稱：
    「（當時妳們檢測的結果是說47之174地號土地跟47之279地
    號土地，並沒有在鳳林段市地重劃範圍內？是否如此？）當
    時的會勘是發文請其確認重劃的範圍和都市計劃線等有沒有
    一致性，當初檢測的結果是確認鳳林段和上山段的界線是否
    和當時的都市計劃線是否一致的」、「（當時是否有發現上
    山段和鳳林段的界線有重疊？）重測是把舊圖數值化，原本
    的舊圖是日據時代到現在，重測是跟鄰段交接，故重測時要
    檢核段界有要如何接，除了實地檢測外，我們也有找當初的
    清冊，看有無在重測的範圍內。當初在調處時，我們就有做
    查核，我們查核結果，這二筆土地並非在重劃的登記清冊內
    ，所以是屬於上山段的土地」、「重測時並沒有發現有重疊
    的問題，我們提供是重劃結果的登記清冊」、「當時重測結
    果面積是符合的，就沒有重疊的問題。就重測當時處理程序
    ，因鳳林段界線都已經出來的，我們就處理上山段的部分」
    、「（竹東地政事務所就47之174重測的結果跟舊圖的地籍
    線是否一致的嗎？）大致上會是一致的，因重測除了考量舊
    圖外，還會參考其他的因素（面積、現況）做最後的結果」
    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08、209頁），足見系爭47-174地號土
    地徵收或撤銷徵收原因與芎林都市計畫無關，且系爭47-174
    、47-278、47-279地號土地並未列入鳳林段市地重劃範圍，
    屬都市計畫範圍外土地，亦無段界重疊之情形。
(三)又系爭47-279與47-174地號土地界址，前經原審囑託國土　
    測繪中心測繪，該中心函覆說明略以：「本案系爭經界位於
    重測前上山段及市地重劃後鳳林段之段界，經套合該2 段地
    籍圖後，發現疑似有重疊之情狀，且有旨揭地號土地是否納
    入重劃等疑義」等情（見原審卷一第157頁），並經該中心
    測量承辦人魏瑞德到庭證稱：「…關於新竹縣○○鄉○○段00000
    0○000000 ○000000地號土地原本是規劃在市地重劃的土地裡
    面，重劃後屬於鳳林段，後來為何在辦理本件重劃的時候，
    為何會把這幾筆列入重測，而不是納入鳳林段，這本身就有
    問題。經過我們鑑定測量人員分析結果，這幾筆重測前土地
    的地籍圖南段有跟市政重劃鳳林段有重疊的情形，這些爭議
    應該由新竹縣政府釐清。提呈檢測圖說等相關資料，這是我
    們分析的資料，黑色線是鳳林段都市重劃區的地籍線，綠色
    線是上山段的地籍圖經界線，粉紅色區域就是重疊的部分，
    從這個圖說可以看出系爭三筆土地是在重疊的區域裡面，所
    以這三筆為何當時有在市地重劃區的清冊裡面，卻又沒有納
    入鳳林段，重測又另外辦理，這就是有重疊疑義的地方，…
    」等語（見原審卷二第5至6頁、第11頁）。惟就系爭47-279
    、47-174地號土地並未列入鳳林段市地重劃範圍，而屬都市
    計畫範圍外土地，已據新竹縣政府及竹東地政事務所函覆如
    前，是證人魏瑞德就何以上開三筆土地未納入鳳林段市地重
    劃範圍內之疑慮，應屬個人意見而不足採。另就國土測繪中
    心於原審庭提之圖說（見原審卷二第11頁）所示粉紅色區域
    之重疊情形，新竹縣政府於前開0000000000號函文略稱：「
    …旨揭地號重測後面積並無減少，其疑似市地重劃區鳳林段
    重疊應屬日據時代地籍圖誤謬所致，且重劃前後土地分配清
    冊中，也並未包含旨揭地號，應可判斷旨揭地號不在重劃範
    圍內，屬都市計畫範圍外土地，並無段界重疊之情形。」；
    就此證人魏瑞德於本院陳稱：「（段界會產生重疊的情況，
    是否有可能是因為重測前的地籍圖是日據時代所繪製的，所
    以比較不準確？）因為重測前地籍圖本身圖解的精度比較不
    高，現況測量的套繪分析有可能不同的鑑測人員會有不同的
    認定；重測後是數值座標是固定的，而重測前的地籍圖沒有
    座標因涉及到現況分析及圖解的精度，在套匯分析時大家對
    於可靠界址點認定不同的話就會有不同的結果，所以日據時
    代的地籍圖常常會有爭議，所以現在政府都在重測作成數值
    座標，將來就比較不會有爭議」、「（系爭土地在重測時是
    否已經有數值座標？）鑑測人員當時做的時候土地已經重測
    了，但爭議未決才會訴訟，當時兩造對於界址認定有問題才
    會訴訟，法官囑託我們用原地籍圖界址，所以涉及到重測前
    地籍圖的套繪分析」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00頁），亦未否
    認市地重劃區鳳林段與上山段段界重疊有可能是因日據時代
    地籍圖誤謬所致，是上訴人以前揭段界重疊據以推測因而導
    致系爭土地界址位移云云，尚非無疑。
(四)上訴人又主張重劃後鳳林段5 地號因合併而面積增加37.06 
    平方公尺，係因重劃區域內47-109、47-278、47-279地號土
    地面積39平方公尺位移導致增加土地面積云云，然為被上訴
    人所否認。經查，鳳林段5 號土地重劃前為上山段47-274、
    47-275、47-276、47-158地號，因合併分割增加5之1、5之2
     、5之3地號土地，有土地謄本可佐（卷三第86頁）。且經
    本院檢送芎林鄉鳳林段重劃前、後地籍圖就重劃前、後之土
    地地號及面積變動關連性情形函請新竹縣政府釋疑，經新竹
    縣政府以107年11月22日府地劃字第1070186519號函覆略以
    ：「(三)重劃係依照規劃內容，將一定區域內，畸零細碎不
    整之土地，按原有位次交換分合為形狀方整的各宗土地後，
    重新分配予原土地所有權人，重劃後所配回之土地未必會位
    於重劃前土地所在位置。（四）貴院於附件一地籍圖用黃色
    螢光筆所圈示之重劃範圍，包含上山段47-1、47-158、47-1
    59、47-160、47-189、47-190及47-191地號土地；此範圍重
    劃後係鳳林段5、6、7、8及9地號土地；此範圍後又經分割
    及合併，現為鳳林段5、5-1、5-4、5-5及5-6地號土地。（
    詳對照表）…（六）重劃後鳳林段9地號土地已與同段5、6、
    7、8地號土地合併，惟本府無卷可稽，無法提供重劃後鳳林
    段9地號土地原始位置。」，並檢送芎林市地重劃前後地號
    位置及及面積對照表參照（見本院卷一第151至154頁）
　　即依上訴人所指新竹縣芎林鄉都市計劃地籍圖上方以黃色螢
    光筆所圈示之重劃範圍對照重劃後芎林鄉鳳林段地籍圖謄本
    ，包含上山段47-1、47-158、47-159、47-160、47-189、47
    -190及47-191地號土地；重劃後係鳳林段5、6、7、8及9地
    號土地，面積合計523.78平方公尺，嗣經分割及合併，現為
    鳳林段5、5-1、5-4、5-5及5-6地號土地，面積合計523.77
    平方公尺，並與重劃前上山段47-158、47-159、47-160、47
    -189、47-190、47-191、47-1地號面積526平方公尺相近。
    而重劃既係將一定區域內，畸零細碎不整之土地，按原有位
    次交換分合為形狀方整的各宗土地後，重新分配予原土地所
    有權人，重劃後所配回之土地未必會位於重劃前土地所在位
    置，且並無證據可資證明重劃後鳳林段5 地號因重劃區域內
    47-109、47-278、47-279地號土地位移導致增加土地面積，
    則上訴人依上開面積增推測鳳林段之段界必然變動，且變動
    之段界未於地籍圖上同時修正而導致被上訴人所有土地因重
    測而面積增加之論述，尚乏所據。
(五)參以證人即新竹縣政府地籍科科長余錦堂到庭證稱：「（若
    兩造的界址線後來經過確定後有變動的話，是否會影響都市
    計劃的界線？）基本上都市計劃線不受地籍線影響，如果有
    變動的話是都市計劃單位要修正，重測前、後的地籍不可能
    百分之百完全一致，因為會經過全區套繪參考，圖檔不一定
    全部相符，兩造當時調處時也有跟兩造說明，先掌握住重測
    前原有的面積，且兩造現有房屋、使用範圍，一定有部分在
    鄰地，有部分在道路範圍，我們最後是參照舊地籍圖協助指
    界結果才做出仲裁，另外在討論到85年重劃時，兩造家族在
    重劃區內也有土地，當時有參與重劃分配，在邊界重劃區兩
    造家族也有分配，當時兩造對於重劃區塊已經檢討確認過了
    ，雖然當時誤把上訴人土地納入都市計劃，後來檢討也確認
    不在都市計劃內，有關重劃區、都市計劃線20幾年前就檢討
    過了，當時圖檔確實有問題，所以國土測繪中心依據舊的圖
    檔才會判斷出有段界重疊的情形，因為圖檔與現況有可能有
    落差，所以現在才積極進行重測。我們仲裁不是完全依據地
    籍圖，而是會按照土地使用的現況讓兩造達成共識，兩造舊
    房屋確實在界線上，現場的使用情形已經很複雜，所以最後
    不得已才按照兩造原有面積再做出仲裁」等語（見本院卷二
    第207頁），及新竹縣政府依土地登記謄本（見原審卷一第6
    9至79頁）、兩造指界、協助指界製作而成土地界址爭議調
    處圖說與分析表（見原審卷一第41至63頁）所示，被上訴人
    所有系爭47-174地號土地依協助指界面積與土地登記謄本面
    積分別28.68平方公尺、28平方公尺；上訴人所有系爭47-27
    9地號土地，依上訴人指界與土地登記謄本登記面積分別為1
    3.91平方公尺、7平方公尺；上訴人所有系爭47-109地號土
    地，依上訴人指界與土地登記謄本登記面積分別為89.33 平
    方公尺、72平方公尺（見原審卷一第41頁）。再依本院囑託
    新竹縣竹東地政事務所依兩造各自指界測量結果，被上訴人
    所有系爭47-174地號土地依被上訴人指界（位置同前揭新竹
    縣芎林鄉不動產糾紛調處紀錄表調處協助指界）位置L-M-N-
    O綠色連線面積為28.68平方公尺；依上訴人指界位置即A-B-
    C-D紅色連線面積為31.06平方公尺（見本院卷二第395頁）
    ，即依被上訴人協助指界線即L-M-N-O綠色連線測則被上訴
    人所有系爭47-174地號土地面積僅差距0.68平方公尺；依上
    訴人指界被上訴人所有系爭47-174地號土地面積差距3.06平
    方公尺，上訴人所有系爭47-109地號土地依其自行指界結果
    面積增加17.33平方公尺（89.33平方公尺－72平方公尺）。
    足認依上訴人之指界測量所得面積之增減幅度差距最大。參
    以被上訴人指界位置亦與系爭都市計劃線即上山壹段、鳳林
    段之段界相符，則本院綜上開各情，認系爭47-279地號（即
    重測後上山壹段759地號）土地與系爭47-174地號（即重測
    後上山壹段760地號）土地界址為如附圖所示之L-M-N-O綠色
    連接實線。
六、綜上所述，本件上訴人於69年興建房屋並無鑑界，其房屋坐
　　落位置不宜作為兩造界址或位移之參考；另被上訴人所有系
    爭47-174地號土地面積依被上訴人協助指界僅增加0.68平方
    公尺，亦與系爭都市計劃線即上山壹段、鳳林段之段界相符
    ；上訴人所有系爭47-109地號土地面積依上訴人指界面積增
    加17.33平方公尺，增加土地面積幅度較大；且上訴人主張
    界址位移又無證據可資證明。而國土測繪中心製作圖說所示
    粉紅色之重疊情形應係出自於日據時代地籍圖誤謬所致，業
    如前述。本院綜上各情，認系爭47-279地號（即重測後上山
    壹段759地號）土地與47-174地號（即重測後上山壹段760地
    號）土地界址，應以附圖所示之L-M-N-O綠色連接實線為界
    。上訴人主張系爭47-279地號、系爭47-174地號土地界址應
    以如附圖所示即A-B-C-D紅色連接實線為界址，為不足採。
    惟兩造就其等經界既有爭執，法院即應予以特定不動產之經
    界，不受當事人主張拘束。原審駁回上訴人之請求，無可維
    持，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
    應由本院廢棄原判決並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七、不動產經界之訴訟，既具非訟事件之性質，無論由相鄰土地
    兩方之何造起訴，只要本於所有權對鄰地所有人主張確定相
    鄰土地經界線即可，至其經界線何在，當事人之一方雖得向
    法院提供資料，法院不受其主張之拘束。是則，確定界址之
    訴，既係以形成權為訴訟標的，界址為何，對於兩造而言，
    並無勝負之問題。從而，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就本件所爭者
    ，殆為界址何在，則由敗訴之一方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
    爰酌量情形，由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就此確定界址部分各自負
    擔二分之一，較為合理，附此敘明。　　　
八、本件業經新竹縣政府地政局、竹東地政事務所、國土測繪中
    心之鑑定、調處、函覆，已如上述，上訴人聲請囑託中華民
    國地籍測量學會再次鑑定重測前後段界有無重疊及其原因為
    何，應無必要，附此敘明。又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核
    對於本院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並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
    第3項、第450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蔡孟芳
　　　　　　　　　　　　　　　　 法　官　林麗玉
　　　　　　　　　　　　　　　　 法　官　楊明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郭家慧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7年度簡上字第60號
上  訴  人  黃楊春梅
訴訟代理人  路春鴻律師
複代理人    葉文海  
被上訴人    楊彭桂妹
訴訟代理人  楊棟棠  
            古雲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界址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07年1月25日本院新竹簡易庭105年度竹簡字第45號第一審簡易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確認上訴人所有新竹縣○○鄉○○○段000地號（即重測前上山段47-279地號）土地與被上訴人所有新竹縣○○鄉○○○段000地號（即重測前上山段47-174地號）土地界址為如附圖所示之L-M-N-O綠色連接實線。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二分之一，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第二審判決書內應記載之事實，得引用第一審判決。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者，應併記載之。判決書內應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如有不同者，應另行記載。關於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應併記載之，民事訴訟法第454條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之上訴，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亦準用之。
二、兩造之陳述除與原判決記載相同者，茲引用之外，補陳略以：
(一)上訴人上訴理由略以：
１、坐落新竹縣○○鄉○○段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所在之區域於85年間進行土地重劃，最初新竹縣政府發函兩造表示註銷47-278、47-279、47-174三筆地號土地「特定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之編定，倘上開三筆土地未納入鳳林段重劃區域（即都市計劃內土地），何以當時新竹縣政府會註銷特定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之編定。又上開三筆地號土地若曾納入都市計畫內土地，則重劃所劃定之「上山壹段」、「鳳林段」之段界（即本件爭議之初所指之都市計畫線），即為上山段47-109與47-278、47-279之界址線。亦即，此一界址線上方之47-109地號土地為都市計畫外土地，界址線下方之47-278、47-279、47-174地號土地，為都市計畫內土地。然新竹縣竹東地政事務所於92年間來函上訴人表示47-278、47-279、47-174地號土地為都市計畫外土地，並恢復特定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之編定，此際前揭所稱之都市計畫線應往下方移置47-174與47-158地號之界址線，亦即47-278、47-279、47-174地號三筆土地為都市計畫外土地，47-158地號土地為都市計畫內土地。而往下移置之都市計畫線，亦代表此線上方區域應屬重劃前上山段，下方區域則為重劃後鳳林段。是系爭土地區域進行重劃時所劃定鳳林段之範圍， 倘若曾包括47-278、47-279、47-174三筆地號土地，其後又將前揭三筆地號土地更正為非都市計畫內土地，是否即指鳳林段之段界，顯有過變動之情形？又變動之段界，若未於地籍圖上同時修正，地籍圖將會出現鳳林段之段界，由47-158與47-174地號土地之界址線，往上位移至47-109與47-278、47-279地號土地之界址上，亦即段界將會出現往上偏移，並導致重劃後上山壹段、鳳林段之段界發生重疊之現象。
２、而原審為釐清上述段界疑義，即函囑測繪中心進行複丈鑑定，測繪中心以105年8月23日測籍字第1050600401號函函覆原審，依測繪中心前揭回函說明二指明「本案系爭經界位於重測前上山段及市地重劃後鳳林段之段界，經套合該2段地籍圖後，發現疑似有重疊之情狀，且有旨揭地號土地是否納入重劃等疑義」等語。而就測繪中心回函所指出現「疑似重疊」、「是否納入重劃」之疑義，佐以測繪中心承辦人魏瑞德於原審審理時到庭所為證述及新竹縣政府所檢送新竹縣芎林鄉芎林自辦市地重劃前地籍圖所示47-279、47-278及47-174三筆地號土地，係納入「重劃黑線」內，屬重劃後鳳林段之範圍，此情狀即為測繪中心前函所稱「經套合該2段地籍圖後，發現疑似有重疊之情狀」及證人魏瑞德所指「段界有重疊」之問題。此外，測繪中心所據為判讀之資料即地籍圖及座標表，並非自行搜集而來，而係新竹縣竹東地政事務所所提供之資料，而新竹縣政府並非職司土地專業複丈之機關，且於原審審理期間，亦未曾就新竹縣竹東地政事務所提供測繪中心套繪之地籍圖、座標表究竟是否為正確之地藉原圖、座標表，有任何說明？若所提供之地籍圖、座標表非正確之地藉原圖或座標表，則究竟新竹縣竹東地政事務所提供之地籍圖、座標表為何時所繪製？則新竹縣政府106年9月22日府地劃字第0000000000號函所指「疑似市地重劃區鳳林段重疊應屬日據時代地籍圖誤謬所致」，恐係新竹縣政府單方臆測之說法。
３、又關於系爭土地附近重劃後，被上訴人所有土地面積是否出現大幅增加之情形，原審依新竹縣政府前函所覆：芎林鄉鳳林段市地重劃範圍界線、芎林鄉都市計畫及地籍圖重測協助指界之都市計畫線均屬一致、上山壹段與鳳林段地段界無誤、重測後面積並無減少之意見，認為系爭土地重測後面積並無減少。然原審並未就系爭土地重測當時原有地號、合併後地號之各筆地號土地之面積詳為調查，如何能獲致重測後面積並無減少之結論？又如何能逕行否定上訴人所指重測後鳳林段5地號土地所增加之面積37.06平方公尺，大抵與重疊區域內47-174、47-278、47-279地號三筆土地之面積39平方公尺相近之情狀，非因段界上移所致？再依據新竹縣政府所檢送有關「新竹縣芎林鄉芎林自辦市地重劃會」辦理重劃之資料內容所示，被上訴人所有重劃前47-158、47-274、47-275、47-276四筆地號土地，於重劃後合併為鳳林段5地號土地，而重劃前47-158地號面積為46平方公尺、 47-274地號面積為7平方公尺、 47-275地號面積為3平方公尺、47-276地號面積為4平方公尺，故重劃前上開四筆地號土地之總面積為60平方公尺。又重劃後鳳林段5地號土地之面積為60平方公尺，而重劃後鳳林段5地號土地係與6、7、8、9地號合併，不論如何合併或分割，理應鳳林段5地號土地分配給被上訴人之面積，應該與其合併前47-158、47-274、47-275、47-276四筆地號土地之面積相同或相近，方屬合於常理，惟何以合併後鳳林段5地號之面積卻登記為97.06平方公尺，此面積較前揭四筆土地之總合面積60平方公尺，無端增加37.06平方公尺。又鳳林段5地號土地重劃後，係位於重劃前47-174、47-278、47-279地號下方（即47-158地號位置處）。若前述重劃時曾變動過之都市計畫線未於地籍圖上併同更正，此時不正確之地籍圖上所顯示之鳳林段段界仍標定在47-109與47-278、47-279地號之界址線上，將造成此一界址線上方為「上山壹段」，界址線下方為「鳳林段」，而重測後之「鳳林段5地號」又為重測後「鳳林段」往下之第一筆土地，此情形無異將47-278面積4平方公尺，47-279面積7平方公尺、47-174面積28平方公尺，總計前開三筆地號土地總面積為39平方公尺，劃入鳳林段5地號土地之內，造成重劃後鳳林段5地號之面積大幅增加，如此情狀方能解釋何以鳳林段5地號土地於重劃後本應分配之土地面積為60平方公尺，卻於重劃後位置不變之情形下，無端大幅增加37.06平方公尺之面槓，而增加之面積實際上即來自於內政部國土繪測中心所指段界重疊之部分。惟前揭段界重疊所致鳳林段5地號面積增加之現象，並無法改變47-278、47-279、47-174三筆地號土地兩造權利仍然存在之事實，兩造土地所在位置仍應於地籍圖上，依原有面積進行標示，此舉勢將產生重測後「上山壹段」所有土地，全數往上位移之事實，也造成現今地政事務所所指之界址，全數位移之現象。
４、對照系爭土地重劃前、後之地籍圖及土地登記謄本所示，重劃後整編之5、6、7、8、9號土地之範圍及面積為：重劃前47-274（面積7㎡）、47-275（面積3㎡）、47-158（面積46㎡）、47-159(面積117㎡）、47-160（面積79㎡)、47-189（面積64㎡）、47-190（面積37㎡）、47-191(面積96㎡)、47-1(面積87㎡），合計面積為536㎡。再對照上證2現今地籍圖所示，5、5-1、5-4、5-5、5-6地號土地即為重測前47-274、47-275、47-158、47-159、47-160、47-189、47-190、47-191、47-1之範圍，而此範圍之面積為536㎡，若再扣除上證1地籍圖所示紅色區域之面積，重劃後5、5-1、5-4、5-5、5-6地號土地之總面積，應較536㎡短少，但現今5（97.06㎡）、5-1（31.75㎡）、5-4（196.4㎡）、5-5（100.98㎡）、5-6（97.58㎡），合計之面積卻為523.77㎡，何以重劃前、後之面積不符？原因為何？是否與當年都市計畫線未更正之疑義有關？此外，新竹縣竹東地政事務所曾於85年9月4日發函調整新竹縣芎林鄉「鳳林段」與「上山段」之都市計畫線，另於94年1月19日再發函表示調整前開段界，然因都市計畫線（即鳳山段與上山段之段界）恰與爭議土地之地界相重合，倘若調整後未於地籍圖上併為更正，勢必將導致兩造目前爭議之41-174、47-278、47-279號土地，本應屬上山段而遭劃入鳳林段，造成鳳林段47-158號土地面積增加。
５、依新竹縣政府108年8月16日府地劃字第1080371245號函文所載，重劃後鳳林段5地號土地扣除各項負擔後應配面積為41.16平方公尺，實配面積為76.84平方公尺，增配35.68平方公尺，須繳交差額地價499,520等情。換言之，函文所指重測後鳳林段5號土地面積為76.84平方公尺，然依鈞院卷二第158頁重劃後鳳林段5號土地主要是合併重劃前47-158號土地（面積為46平方公尺）、47-274號土地（面積為7平方公尺）、 47-275號土地（面積為3平方公尺）、47-276號土地（面積為4平方公尺），而前開重劃前四筆地號土地之總面積為60平方公尺，則增加之面積何來，函文內容毫無任何說明。另依函文所載對照表並非重劃前後土地分配清冊，實際重劃前後地號土地對照以重劃前後分配清冊為準。然依據鈞院歷次向竹東地政事務所調閱之地籍登記謄本卻有下列疑義。即1、重劃後鳳林段8號土地，是重測前何地號土地？2、重劃後鳳林段6、7、8、9地號土地皆與鳳林段5號土地合併，則合併後之5地號土地，若核對土地登記簿謄本所載之地號土地，範圍應包括重劃前47-274、47-275、47-276、47 -158、47-159、47-160、47-189、47-190、47-191、47-1、47-217等11筆土地。但另參照原審卷二第196頁當年重劃前之地籍圖及重劃後之地籍圖所示，上證1最上方重劃區域以黃色螢光筆圈選之區塊，所涉重劃前之地號土地卻只有47-274、47-275、47-158、47-159、47-160、47-189、47-190、47-191、47-1地號等9筆土地，何以土地筆數未符。3、依上證2重劃後地籍圖所示，鳳林段10地號土地對應重劃前之地號土地，應為上證1地籍圖所示之47-217、47-216等多筆土地（可由重劃後周遭區域地形及道路可為證登明），果係如此，47-217地號土地斷不可能為重劃後5地號土地之範圍，究竟當年重劃後所新整編之5、6、7、8、9地號土地，應為重劃前原地號土地之那幾筆、範圍為何未明。
６、綜上所述，由於重測範圍錯誤而將47-279、47-278及47-174地號土地納入重劃，不僅虛增重劃後鳳林段5地號土地之面積，又為了還原已遭納入重劃之47-279、47-278及47-174地號土地，重劃後之地籍圖只能將此三筆地號土地往上推移，如此一來，即造成界址出現往上偏移之情狀，此亦是上訴人於還原重測前47-279、47-278及47-174三筆土地位置予以指界時，不僅所為之指界位置會位於被上訴人之下方，更是完全符合國土測繪中心所指明重劃區域有重疊疑義之鑑定意見等語。並為上訴聲明：原判決廢棄；確認上訴人所有重測前新竹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與被上訴人所有重測前新竹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之界址，為新竹縣竹東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收件日期文號113年6月17日東測數字第079400號所示B-C-D紅色連接實線。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上訴理由主張都市計劃線未隨之變更云云。惟被上訴人並無掌管都市計劃線之職權，上訴人顯係告錯對象。上訴人於重測時不指界自己的界址而指界馬路白線上，造成被上訴人權益受損，土地被移至馬路，無端產生此訟爭，訴訟費用應由上訴人負擔等語，資為抗辯。並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一)上訴人為坐落新竹縣○○鄉○○段000000○000000○地○○○○○○○○段000 地號）、47-109地號土地所有權人。被上訴人為同段47-174地號（地籍重測後為上山壹段760地號，見原審卷一第95、149頁）土地所有權人，47-279地號土地與47-174地號土地均自47-109地號土地分割並相毗鄰。
(二)兩造對於上山段47-174、47-278、47-279、47-109地號土地 界址發生爭議，且就47-174、47-278、47-279地號與鳳林段界線及都市計劃線界線認定不一致，經新竹縣政府地政處於104年9月30日進行不動產糾紛調處，經調處結果為「㈠上山段47-174及同段47-279、47-278地號與鳳林段之界線，以鳳林段都市計畫線為界，即圖上K-L-O 連線。㈡上山段47-174與47-279之交界，以圖上N-M-L之連線為界，即協助指界線」，上訴人不服調處結果而提起本件訴訟（見原審卷一第29至66頁）。
(三)新竹縣○○於00○○○○○○○○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編定，由原農業特定區甲種建築用地，變更為都市計畫內用地，其後於92年又變更回農業特定區甲種建築用地。
(四)原審曾囑託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下稱國土測繪中心）就重測前47-174、47-279地號土地界址為測量，經該中心於105年8月23日以測籍字第1050600401號函說明二略以：「本案系爭經界位於重測前上山段及市地重劃後鳳林段之段界，經套合該2 段地籍圖後，發現疑似有重疊之情形（檢送檢測圖說1 份供參），且有旨揭地號土地是否納入重劃等疑義」而未予鑑測（見原審卷一第157頁）。
四、按「重新實施地籍測量時，土地所有權人應於地政機關通知之限期內，自行設立界標，並到場指界。」「土地所有權人因設立界標或到場指界發生界址爭議時，準用第59條第2 項規定處理之。」「因前項異議而生土地權利爭執時，應由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予以調處，不服調處者，應於接到調處通知後15日內，向司法機關訴請處理，逾期不起訴者，依原調處結果辦理之。」土地法第46條之2第1項前段、第2項及第59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所有坐落重測前新竹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47-279地號土地）與被上訴人所有同段47-174地號土地（下稱系爭47-174地號土地）相毗鄰，同為104年度新竹縣芎林鄉地籍圖重測區內之土地範圍，因兩造於辦理地籍調查時，指界不一致，經104年度新竹縣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於104年9月30日為兩造進行調處，調處結果為系爭47-174及同段47-279、47-278地號與鳳林段之界線，以鳳林段都市計畫線為界，即圖上K-L-O 連線。㈡上山段47-174與47-279之交界，以圖上N-M-L之連線為界，即協助指界線，上訴人不服此調處結果，乃於收受調處通知後之15日內即104年10月27日提起本件訴訟，求為確定系爭47-174與47-279地號土地界址，有其提出之土地登記謄本、新竹縣芎林鄉不動產糾紛調處紀錄表足稽（見原審卷一第6、9至14頁），並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經核上訴人聲明求為確定系爭47-279與47-174地號土地界址部分，核屬定不動產經界之訴，合於前開規定，合先敘明。
五、按所謂因定不動產界線之訴訟，係指不動產之經界不明，或就經界有爭執，而求定其界線所在之訴訟而言（最高法院30年抗字第177 號判例參照），性質上屬於形成之訴。原告提起此訴訟時，祇須聲明請求定其界線之所在即可，無須主張特定之界線。縱原告有主張一定之界線而不能證明，法院仍不能以此駁回其訴。亦即法院可不受兩造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得本於調查之結果，定雙方不動產之經界（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868號、101年度台上字第1407號判決參照），此定不動產經界之訴訟實具有非訟事件之性質，法院不受當事人聲明方法之拘束。上訴人主張其所有之系爭47-279地號土地與被上訴人所有之系爭47-174地號土地相毗鄰，其於69年間即在系爭47-279、47-278、47-109地號土地範圍內興建
　　門牌號碼新竹縣○○鄉○○路000號（見原審卷一第125-126 頁，下稱738 號建物）等事實，雖提出新竹縣芎林鄉未實施建築管理地區建築物申請證明書為憑（見原審卷一第16頁），並經原審及本院履勘屬實，且現場照片在卷可憑（見原審卷一第130至136頁、本院卷第二第339至345頁），堪認上訴人於69年間有興建房屋屬實。然上訴人於69年興建房屋時並未鑑界，此有新竹縣竹東地政事務所106年11月2日函覆：「新竹縣○○鄉○○段000000○000000○地○○○○○○○○段000 地號）、47-109地號土地於69年期間並無相關鑑界資料（見原審卷三第53頁）」等情，堪認上訴人於69年興建房屋並未鑑界，且系爭47-279、47-174地號土地雖均分割自同段47-109地號土地（見原審卷一第11、12頁），惟分割後並無鑑界資料可資為憑。是本件自難依738 號建物之建築即可認定69年間興建房屋確定建築在系爭47-279、47-278、47-109地號土地範圍內。又上訴人雖主張兩造間系爭47-279、47-174地號土地經界線應以新竹縣竹東地政事務所收件日期文號113年6月17日東測數字第0794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所示B-C-D紅色連接實線為準。惟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辯稱應以調處時竹東地政事務所協助指界線即如附圖所示N-M-L綠色連接實線為據。茲分述如下：
(一)按相毗鄰兩土地，其具體界址何在，如有圖地相符之地籍圖，原則上得以之作為標準；如地籍圖不精確，兩造當事人對界址各有主張時，亦非以當事人之指界位置為唯一之認定標準，法院應秉持公平之原則，依各土地之地圖（實測圖、分割圖、分筆圖）、經界標識之狀況（經界石、經界木、木樁、基石、埋炭等）、經界附近占有之沿革、訟爭土地之利用狀況、登記簿面積與各土地實測面積之差異等客觀基準以確定界址。又按土地法第38條第1 項規定辦理土地登記前，應先辦地籍測量，是以每筆土地之面積係依據地籍圖之界址而確定，並非先行確定每筆土地之面積然後據以移動界址，其理至明（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308 號判決參照）。由此可見，地籍圖經界線即係相鄰土地所有人界址之所在，從而，除有證據足資證明地籍圖製作過程中存有該地籍圖所繪經界線與真實之界址位置不符之情形外，原則即應以地籍圖經界線作為相鄰土地所有人界址所在之認定（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1182號判決參照）。
(二)查對照系爭47-279、47-174地號土地登記事項變動前後之土地登記謄本登載內容（見原審卷一第74至57頁、第78至79頁），可知系爭47-279、47-174地號土地均由47-109地號土地分割後，除新竹縣政府於58年間將土地編定由「特定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註銷後，納入鳳林段重劃區域都市計劃內土地，嗣又於92年間變更為都市計畫外特定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外，其餘土地面積、地號等登載事項均無變動，直至104年間始因辦理本次104年度新竹縣○○鄉地○○○○○○○地號變更異動登記。上訴人雖主張系爭47-279、47-174地號土地倘未納入鳳林段重劃區域（即都市計劃內土地），何以當時新竹縣政府會註銷特定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編定。又上開土地若曾納入都市計劃內土地嗣後又移出成為都市計劃外土地，是否即指鳳林段之段界，顯有變動情形。且變動之段界，若未於地籍圖上同時修正，地籍圖將會出現鳳林段之段界，由47-158與47-174地號土地之界址線，往上位移至47-109與47-278、47-279地號土地之界址上，並導致重劃後上山壹段、鳳林段之段界發生重疊之現象云云。惟就有關系爭47-174及47-279地號土地是否位於鳳林段市地重劃（芎林鄉芎林自辦市地重劃）範圍內疑義，據新竹縣政府106年03月20日府地劃字第1060033415號函覆本院略以：「…(一)本縣芎林縣○○段000000地號土地於81年5月間徵收原因係為本縣芎林鄉公所為辦理120線道路工程，而徵收芎林鄉上山段47-9號等土地246筆。（三）本縣芎林縣○○段000000地號土地因非屬工程用地範圍，故於83年4月11日撤銷徵收。而此筆土地係屬非都市土地，未位於芎林都市計畫範圍內，故撤銷徵收與芎林都市計畫應無關。…（七）依據本府83年4月18日83府地籍字第62112號函，本府囑託竹東地政事務所辦理撤銷徵收登記，將47-174地號土地回復原土地所有權人並繕發新狀；而未列入鳳林段市地重劃（芎林鄉芎林自辦市地重劃），本府檢送予竹東地政事務所之重劃相關資料不包含47-174地號土地。三、依據本府104年9月15日府地測字第1040125126號函（附件七），本府於104年9月10日上午10時會同相關單位，至芎林鄉47-174地號現場實地會勘檢測都市計劃線，當日會勘紀錄結論如下：（一）芎林鄉鳳林段市地重劃範圍區界線、芎林鄉鳳林段都市計畫線及本（104）年度芎林鄉地籍圖重測人員協助指界鳳林段之都市計畫線合屬一致。…」（見原審卷二第165、166頁）；新竹縣政府復於106年9月22日以府地劃字第0000000000號函就有關系爭47-279、47-174地號（重測後上山壹段759、760地號）土地與鳳林段土地段界重疊疑義一事，函覆略以：「…二、次依本府「104年9月10日104年度芎林鄉地籍圖重測區上山段47-174地號等4 筆土地現場會勘紀錄」及「104年9月30日新竹縣104年度芎林鄉不動產糾紛調解委員會調處會議紀錄」中均認定芎林鄉鳳林段市地重劃範圍界線、芎林鄉都市計畫線及地籍圖重測協助指界之都市計畫線均屬一致，合先敘明。三、再查鄰段芎林鄉綠獅段85年地籍圖重測成果，綠獅段範圍段界線及鳳林段市地重劃範圍線亦相符，經套繪芎林鄉綠獅段（85年地籍圖重測區）與鳳林段（85年市地重劃區）地籍圖後，其都市計畫區界線均相符，亦可判斷上山壹段與鳳林段地段界無誤。四、另有關段界疑義部分，經本縣竹東地政事務所現況測量套繪原地籍圖及面積分析後，旨揭地號重測後面積並無減少，其疑似市地重劃區鳳林段重疊應屬日據時代地籍圖誤謬所致，且重劃前後土地分配清冊中，也並未包含旨揭地號，應可判斷旨揭地號不在重劃範圍內，屬都市計畫範圍外土地，並無段界重疊之情形。」（見原審卷三第9頁）；並經證人即新竹縣政府地政處重劃科科員鄭戎凱證稱：「（提示106年3月20日新竹縣政府函文，47之174地號土地當初是否因為要辦理120線道工程而做徵收，並非是因為鳳林段土她重劃所為之徵收？）當初是要做120線道才做徵收的，並不是因為市地重劃而做徵收，因市地重劃不會牽扯到徵收的問題」（見原審卷二第204頁）；證人即竹東地政事務所測量人員黃姵綺證稱：「（當時妳們檢測的結果是說47之174地號土地跟47之279地號土地，並沒有在鳳林段市地重劃範圍內？是否如此？）當時的會勘是發文請其確認重劃的範圍和都市計劃線等有沒有一致性，當初檢測的結果是確認鳳林段和上山段的界線是否和當時的都市計劃線是否一致的」、「（當時是否有發現上山段和鳳林段的界線有重疊？）重測是把舊圖數值化，原本的舊圖是日據時代到現在，重測是跟鄰段交接，故重測時要檢核段界有要如何接，除了實地檢測外，我們也有找當初的清冊，看有無在重測的範圍內。當初在調處時，我們就有做查核，我們查核結果，這二筆土地並非在重劃的登記清冊內，所以是屬於上山段的土地」、「重測時並沒有發現有重疊的問題，我們提供是重劃結果的登記清冊」、「當時重測結果面積是符合的，就沒有重疊的問題。就重測當時處理程序，因鳳林段界線都已經出來的，我們就處理上山段的部分」、「（竹東地政事務所就47之174重測的結果跟舊圖的地籍線是否一致的嗎？）大致上會是一致的，因重測除了考量舊圖外，還會參考其他的因素（面積、現況）做最後的結果」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08、209頁），足見系爭47-174地號土地徵收或撤銷徵收原因與芎林都市計畫無關，且系爭47-174、47-278、47-279地號土地並未列入鳳林段市地重劃範圍，屬都市計畫範圍外土地，亦無段界重疊之情形。
(三)又系爭47-279與47-174地號土地界址，前經原審囑託國土　測繪中心測繪，該中心函覆說明略以：「本案系爭經界位於重測前上山段及市地重劃後鳳林段之段界，經套合該2 段地籍圖後，發現疑似有重疊之情狀，且有旨揭地號土地是否納入重劃等疑義」等情（見原審卷一第157頁），並經該中心測量承辦人魏瑞德到庭證稱：「…關於新竹縣○○鄉○○段000000○000000 ○000000地號土地原本是規劃在市地重劃的土地裡面，重劃後屬於鳳林段，後來為何在辦理本件重劃的時候，為何會把這幾筆列入重測，而不是納入鳳林段，這本身就有問題。經過我們鑑定測量人員分析結果，這幾筆重測前土地的地籍圖南段有跟市政重劃鳳林段有重疊的情形，這些爭議應該由新竹縣政府釐清。提呈檢測圖說等相關資料，這是我們分析的資料，黑色線是鳳林段都市重劃區的地籍線，綠色線是上山段的地籍圖經界線，粉紅色區域就是重疊的部分，從這個圖說可以看出系爭三筆土地是在重疊的區域裡面，所以這三筆為何當時有在市地重劃區的清冊裡面，卻又沒有納入鳳林段，重測又另外辦理，這就是有重疊疑義的地方，…」等語（見原審卷二第5至6頁、第11頁）。惟就系爭47-279、47-174地號土地並未列入鳳林段市地重劃範圍，而屬都市計畫範圍外土地，已據新竹縣政府及竹東地政事務所函覆如前，是證人魏瑞德就何以上開三筆土地未納入鳳林段市地重劃範圍內之疑慮，應屬個人意見而不足採。另就國土測繪中心於原審庭提之圖說（見原審卷二第11頁）所示粉紅色區域之重疊情形，新竹縣政府於前開0000000000號函文略稱：「…旨揭地號重測後面積並無減少，其疑似市地重劃區鳳林段重疊應屬日據時代地籍圖誤謬所致，且重劃前後土地分配清冊中，也並未包含旨揭地號，應可判斷旨揭地號不在重劃範圍內，屬都市計畫範圍外土地，並無段界重疊之情形。」；就此證人魏瑞德於本院陳稱：「（段界會產生重疊的情況，是否有可能是因為重測前的地籍圖是日據時代所繪製的，所以比較不準確？）因為重測前地籍圖本身圖解的精度比較不高，現況測量的套繪分析有可能不同的鑑測人員會有不同的認定；重測後是數值座標是固定的，而重測前的地籍圖沒有座標因涉及到現況分析及圖解的精度，在套匯分析時大家對於可靠界址點認定不同的話就會有不同的結果，所以日據時代的地籍圖常常會有爭議，所以現在政府都在重測作成數值座標，將來就比較不會有爭議」、「（系爭土地在重測時是否已經有數值座標？）鑑測人員當時做的時候土地已經重測了，但爭議未決才會訴訟，當時兩造對於界址認定有問題才會訴訟，法官囑託我們用原地籍圖界址，所以涉及到重測前地籍圖的套繪分析」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00頁），亦未否認市地重劃區鳳林段與上山段段界重疊有可能是因日據時代地籍圖誤謬所致，是上訴人以前揭段界重疊據以推測因而導致系爭土地界址位移云云，尚非無疑。
(四)上訴人又主張重劃後鳳林段5 地號因合併而面積增加37.06 平方公尺，係因重劃區域內47-109、47-278、47-279地號土地面積39平方公尺位移導致增加土地面積云云，然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鳳林段5 號土地重劃前為上山段47-274、47-275、47-276、47-158地號，因合併分割增加5之1、5之2 、5之3地號土地，有土地謄本可佐（卷三第86頁）。且經本院檢送芎林鄉鳳林段重劃前、後地籍圖就重劃前、後之土地地號及面積變動關連性情形函請新竹縣政府釋疑，經新竹縣政府以107年11月22日府地劃字第1070186519號函覆略以：「(三)重劃係依照規劃內容，將一定區域內，畸零細碎不整之土地，按原有位次交換分合為形狀方整的各宗土地後，重新分配予原土地所有權人，重劃後所配回之土地未必會位於重劃前土地所在位置。（四）貴院於附件一地籍圖用黃色螢光筆所圈示之重劃範圍，包含上山段47-1、47-158、47-159、47-160、47-189、47-190及47-191地號土地；此範圍重劃後係鳳林段5、6、7、8及9地號土地；此範圍後又經分割及合併，現為鳳林段5、5-1、5-4、5-5及5-6地號土地。（詳對照表）…（六）重劃後鳳林段9地號土地已與同段5、6、7、8地號土地合併，惟本府無卷可稽，無法提供重劃後鳳林段9地號土地原始位置。」，並檢送芎林市地重劃前後地號位置及及面積對照表參照（見本院卷一第151至154頁）
　　即依上訴人所指新竹縣芎林鄉都市計劃地籍圖上方以黃色螢光筆所圈示之重劃範圍對照重劃後芎林鄉鳳林段地籍圖謄本，包含上山段47-1、47-158、47-159、47-160、47-189、47-190及47-191地號土地；重劃後係鳳林段5、6、7、8及9地號土地，面積合計523.78平方公尺，嗣經分割及合併，現為鳳林段5、5-1、5-4、5-5及5-6地號土地，面積合計523.77平方公尺，並與重劃前上山段47-158、47-159、47-160、47-189、47-190、47-191、47-1地號面積526平方公尺相近。而重劃既係將一定區域內，畸零細碎不整之土地，按原有位次交換分合為形狀方整的各宗土地後，重新分配予原土地所有權人，重劃後所配回之土地未必會位於重劃前土地所在位置，且並無證據可資證明重劃後鳳林段5 地號因重劃區域內47-109、47-278、47-279地號土地位移導致增加土地面積，則上訴人依上開面積增推測鳳林段之段界必然變動，且變動之段界未於地籍圖上同時修正而導致被上訴人所有土地因重測而面積增加之論述，尚乏所據。
(五)參以證人即新竹縣政府地籍科科長余錦堂到庭證稱：「（若兩造的界址線後來經過確定後有變動的話，是否會影響都市計劃的界線？）基本上都市計劃線不受地籍線影響，如果有變動的話是都市計劃單位要修正，重測前、後的地籍不可能百分之百完全一致，因為會經過全區套繪參考，圖檔不一定全部相符，兩造當時調處時也有跟兩造說明，先掌握住重測前原有的面積，且兩造現有房屋、使用範圍，一定有部分在鄰地，有部分在道路範圍，我們最後是參照舊地籍圖協助指界結果才做出仲裁，另外在討論到85年重劃時，兩造家族在重劃區內也有土地，當時有參與重劃分配，在邊界重劃區兩造家族也有分配，當時兩造對於重劃區塊已經檢討確認過了，雖然當時誤把上訴人土地納入都市計劃，後來檢討也確認不在都市計劃內，有關重劃區、都市計劃線20幾年前就檢討過了，當時圖檔確實有問題，所以國土測繪中心依據舊的圖檔才會判斷出有段界重疊的情形，因為圖檔與現況有可能有落差，所以現在才積極進行重測。我們仲裁不是完全依據地籍圖，而是會按照土地使用的現況讓兩造達成共識，兩造舊房屋確實在界線上，現場的使用情形已經很複雜，所以最後不得已才按照兩造原有面積再做出仲裁」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07頁），及新竹縣政府依土地登記謄本（見原審卷一第69至79頁）、兩造指界、協助指界製作而成土地界址爭議調處圖說與分析表（見原審卷一第41至63頁）所示，被上訴人所有系爭47-174地號土地依協助指界面積與土地登記謄本面積分別28.68平方公尺、28平方公尺；上訴人所有系爭47-279地號土地，依上訴人指界與土地登記謄本登記面積分別為13.91平方公尺、7平方公尺；上訴人所有系爭47-109地號土地，依上訴人指界與土地登記謄本登記面積分別為89.33 平方公尺、72平方公尺（見原審卷一第41頁）。再依本院囑託新竹縣竹東地政事務所依兩造各自指界測量結果，被上訴人所有系爭47-174地號土地依被上訴人指界（位置同前揭新竹縣芎林鄉不動產糾紛調處紀錄表調處協助指界）位置L-M-N-O綠色連線面積為28.68平方公尺；依上訴人指界位置即A-B-C-D紅色連線面積為31.06平方公尺（見本院卷二第395頁），即依被上訴人協助指界線即L-M-N-O綠色連線測則被上訴人所有系爭47-174地號土地面積僅差距0.68平方公尺；依上訴人指界被上訴人所有系爭47-174地號土地面積差距3.06平方公尺，上訴人所有系爭47-109地號土地依其自行指界結果面積增加17.33平方公尺（89.33平方公尺－72平方公尺）。足認依上訴人之指界測量所得面積之增減幅度差距最大。參以被上訴人指界位置亦與系爭都市計劃線即上山壹段、鳳林段之段界相符，則本院綜上開各情，認系爭47-279地號（即重測後上山壹段759地號）土地與系爭47-174地號（即重測後上山壹段760地號）土地界址為如附圖所示之L-M-N-O綠色連接實線。
六、綜上所述，本件上訴人於69年興建房屋並無鑑界，其房屋坐
　　落位置不宜作為兩造界址或位移之參考；另被上訴人所有系爭47-174地號土地面積依被上訴人協助指界僅增加0.68平方公尺，亦與系爭都市計劃線即上山壹段、鳳林段之段界相符；上訴人所有系爭47-109地號土地面積依上訴人指界面積增加17.33平方公尺，增加土地面積幅度較大；且上訴人主張界址位移又無證據可資證明。而國土測繪中心製作圖說所示粉紅色之重疊情形應係出自於日據時代地籍圖誤謬所致，業如前述。本院綜上各情，認系爭47-279地號（即重測後上山壹段759地號）土地與47-174地號（即重測後上山壹段760地號）土地界址，應以附圖所示之L-M-N-O綠色連接實線為界。上訴人主張系爭47-279地號、系爭47-174地號土地界址應以如附圖所示即A-B-C-D紅色連接實線為界址，為不足採。惟兩造就其等經界既有爭執，法院即應予以特定不動產之經界，不受當事人主張拘束。原審駁回上訴人之請求，無可維持，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廢棄原判決並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七、不動產經界之訴訟，既具非訟事件之性質，無論由相鄰土地兩方之何造起訴，只要本於所有權對鄰地所有人主張確定相鄰土地經界線即可，至其經界線何在，當事人之一方雖得向法院提供資料，法院不受其主張之拘束。是則，確定界址之訴，既係以形成權為訴訟標的，界址為何，對於兩造而言，並無勝負之問題。從而，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間就本件所爭者，殆為界址何在，則由敗訴之一方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爰酌量情形，由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就此確定界址部分各自負擔二分之一，較為合理，附此敘明。　　　
八、本件業經新竹縣政府地政局、竹東地政事務所、國土測繪中心之鑑定、調處、函覆，已如上述，上訴人聲請囑託中華民國地籍測量學會再次鑑定重測前後段界有無重疊及其原因為何，應無必要，附此敘明。又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核對於本院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並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50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蔡孟芳
　　　　　　　　　　　　　　　　 法　官　林麗玉
　　　　　　　　　　　　　　　　 法　官　楊明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郭家慧


